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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嘉磷塞的暴露風險評估的原由，乃因國際癌症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於 2015 年 3月將嘉磷塞致腫瘤潛力提升為 2A

等級，判定為極可能對人類具致腫瘤性，引發各界強烈的關注，各國際管理機構紛

紛重啟評估機制，農業委員會 (農委會)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藥毒所) 在去年乃

依據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農藥技術諮議會毒理組 2018 年第 2 次會議 (2018 

年 5 月 22 日) 決議辦理，於 2018 年 10 月完成嘉磷塞農藥的毒理安全評估報

告，並由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於 2019 年 5 月 15 日公告在農藥資訊服務網/

資 訊 公 開 項 下 (https://pesticide.baphiq.gov.tw 

/web/Insecticides_MenuItem16.aspx?type=5)，該報告為從毒理學的危害辨識觀點之

階段性評估，顯示嘉磷塞不具明顯的急毒性、無明顯的神經毒性、無致變異性及無

明顯的生殖毒性、惟具刺激性；長期餵食毒性之標的器官為消化道；在嘉磷塞對腫

瘤危害辨識與風險已有初步結論，顯示可給予類似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衛生組織

農藥殘留聯席會議 (JMPR)「經由飲食暴露下，嘉磷塞對人類不具致腫瘤危害性」

的論點，然而由於目前國內外無任何嘉磷塞及其代謝產物致腫瘤的作用機制(mode 

of action, MOA)之科學佐證資料，因此以目前的文獻與研究，仍尚未完全排除嘉磷

塞之致腫瘤性疑慮。有關國際間對嘉磷塞與人類腫瘤風險之流行病學資料待經領域

專家審查後，及待補齊本國流行病學資料下，再行公開這些相關資料，另外在每日

可接受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之訂定方面，採用狗長期餵食毒性試

驗資料無可見毒害劑量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NOAEL) 30 mg/kg/day除

以不確定因子數值 100 (物種間差異 10倍及個體間差異 10倍)所得出，為 0.3 mg/kg 

bw/day。依據國內農藥管理法第 18 條，因應國內外如有新的危害人體健康之虞或

污染環境關注議題，得視影響程度啟動後續再評估的機制。因此，本評估報告可視

為第二階段主要針對消費者、田間施用者及居民、生態環境的殘留與危害及對非目

標生物等之暴露進行綜合性風險評估，讓社會大眾能進一步瞭解嘉磷塞農藥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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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與風險。 

嘉磷塞對消費者取食及飲用水暴露風險評估，採用前述報告所定之 ADI 0.3 

mg/kg bw/day，並以高度保守之評估模式進行取食及飲用水暴露風險評估，顯示評

估結果皆遠低於 ADI cup 之管制界線值，可排除取食及飲用水之長期攝食風險疑慮，

另依據藥毒所在 2012、2014及 2019年計 317 件蔬果作物監測結果，顯示只在 1件

柑桔樣品驗出 0.03 ppm 的嘉磷塞殘留量(容許量為 0.1ppm)，對於消費者的暴露風

險暫無需進行精細評估。 

關於嘉磷塞對田間施用者暴露風險評估，本報告內容提供我國農民使用嘉磷塞

之噴藥暴露量評估，及收集歐盟之每日可接受操作暴露量 (AOEL) 值與農業操作

者暴露模擬模式 (AOEM)資料做為田間施用者及居民評估參考； 前者根據藥毒所

於 1994-2003年間參考 U.S. EPA之指引，進行試驗調查並累積我國農民實際噴藥暴

露量資料，針對 326 位農民噴藥資料，涵蓋 16 種作物園區及 5 種不同噴藥方式，

結果顯示不論是慢性暴露量評估(MOS)或急性暴露量評估值(PTDPH)，我國農民使

用嘉磷塞時的噴藥暴露風險皆屬於安全可接受的範圍。後者以歐洲食品安全局 

(EFSA) 對嘉磷塞在農藥施用者、居民及旁觀者之暴露採階層式模式進行風險評估，

結果可見無論是嘉磷塞胺鹽或異丙胺鹽，在正常使用情形及穿戴防護之情況下，其

系統性暴露量皆低於所訂之 AOEL值，且居民及旁觀者之估計系統性暴露量亦皆未

高於 AOEL值，參採國外階層式評估模式資料顯示嘉磷塞對田間施用者或居民其暴

露風險應於安全範圍內。 

嘉磷塞在環境的殘留情況，依據防檢局執行台灣地區河川水及底泥樣品調查資

料，結果大部分水體及底泥樣品可檢出嘉磷塞及其代謝物，地表水中嘉磷塞檢出濃

度與國外資料相近或是比國外監測值低，並遠低於美國環保署所定的飲用水中嘉磷

塞標準(MCL=0.7 mg/L)，加上國內實際檢測之地下水樣品，未檢出有嘉磷塞及其代

謝物殘留，可顯示本國地下水受嘉磷塞污染的風險低。 

針對嘉磷塞使用時對生態環境風險的影響，乃利用環境影響商數 (EIQ) 的計算

模式，並參考美國康乃爾大學從田間 EIQ角度所進行的分析資料，提出之 FEIQ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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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評等指標，若以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之最高用量與一般用量，分別計算 FEIQ

為 56.6及 25.1，顯示降低嘉磷塞施用量，風險評等值可降至極低之等級。 

再者嘉磷塞對非目標生物之暴露風險，大部分資料來自國外或僅於危害辨識評

估資料，如對蜜蜂口服急毒性與接觸急毒性屬低毒級、對於鳥禽類口服急毒性與餵

飼毒性為低毒與輕毒、對水生魚類急毒性為低毒，另嘉磷塞部分成品因含 POEA表

面活性劑，會增強對魚類急毒性提升為劇毒至中等毒，加上由國內外環境或水域監

測土壤、底泥及水體中的嘉磷塞濃度，這些環境實際監測濃度都遠遠低於蚯蚓與水

生生物慢性毒性之無可見毒害濃度，且嘉磷塞對蜜蜂行為的影響風險不高，綜合這

些結果可顯示嘉磷塞本身對非目標生物之暴露風險不高，除非任意提高濃度且不當

施用才會增加對非目標生物之暴露風險。 

 

貳、 主要專有名詞 

1. ADI：每日可接受攝食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2. AI：有效成分 (Active ingredient) 

3. AOEL：每日可接受操作者暴露量 (Acceptable operator exposure level) 

4. AOEM：農業操作者暴露模擬模式 (Agricultural operator exposure model)  

5. ARfD：急性參考劑量 (Acute reference dose)  

6. EDI：估算每日攝取總量 (Estimated daily intake) 

7. EIQ：環境影響商數 (Environmental impact quotient) 

8. HR：殘留試驗最高值 (Highest Residues) 

9. IESTI：估算短期膳食攝入量 (Eestimate of short term intake) 

10. IPM：作物病蟲害整合管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11. LC50：半數致死濃度 (Lethal concentration, 50%) 

12. LD50：半數致死劑量 (Lethal dose, 50%) 

13. LOAEL：最低可見毒害劑量 (Lowest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14. MCL：最大污染物值 (Maximum contaminant level) 

15. MCLG：最大污染物值目標 (Maximum contaminant level goal) 

16. MOS：安全界限值(Margin of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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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RL：殘留容許量 (Maximum residue limit) 

18. MTD：最大耐受劑量 (Maximum tolerated dose)  

19. NOAEL：無可見毒害劑量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20. PTDPH：每小時毒性物質百分比 (percentage of toxic dose per hour) 

21. PPDB：農藥綜合資料數據庫 (Pesticide properties database) 

22. STMR：殘留試驗中位數 (Supervised trial median residue) 

23. TMDI：理論最大每日攝取總量 (Theoretical maximum daily intake) 

24. UF：不確定因子 (Uncertainty factor) 

 

參、 嘉磷塞使用情形 (完整報告詳見附件一) 

一、 使用現況分析 

嘉磷塞為莖葉萌後施用之非選擇性系統型除草劑，可有效防除香附子、茅草

等多年生草之營養繁殖器官，但對土壤中萌發之草子控制效果差。嘉磷塞目前登記

且具有許可證之劑型計 6種，其中以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最多。依農糧署公告

各項作物種植面積查詢(2018年)資料，以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登記之最高用量，

且每年施用 1次方式，推算有效成分總用量顯示，以非耕作農地 55%最高，次為果

園及茶園占 37%。引用美國康乃爾大學提供之農藥有效成分環境風險商數(EIQ)評

估表，有關嘉磷塞對噴藥及採收等操作人員之職業風險、農產品殘留及地下水污染

之消費者風險、生態環境中非目標生物風險，得到 EIQ為 15.33，顯示相對上嘉磷

塞主要對生態環境中的非目標生物造成較明顯的衝擊。另參考美國康乃爾大學提出

之田間生態 EIQ 值 (FEIQ)風險評等指標，若以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之最高用

量與一般用量，分別計算 FEIQ為 56.6及 25.1，顯示降低嘉磷塞施用量，風險評等

值可降至極低之等級。因此在針對嘉磷塞減量使用上，可藉由施用量的調降，配合

友善耕作的雜草管理策略，對於短期作物實施早期覆蓋，果樹等長期作物以草生栽

培搭配機械除草，非耕作農地則於雨季來臨前執行割草等措施，或許可達到平衡農

業效率及維護環境需求之可行的途徑。 

根據防檢局統計 2009年至 2018年國內嘉磷塞(原體)產銷量，平均每年使用量

為 1,522,605公斤或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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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磷塞產銷量 (以原體計) 

 

註：每年產銷量計算方式為每年國內產製原體量和進口成品換算原體量之加總。 

二、 使用建議  

合理化的雜草管理策略，應著重在以監測及危害限界作為防治實施之依據。

推動以環境永續利用為目標的雜草管理方案，首先須深入掌握雜草在生態系中扮

演的角色，同時落實防範雜草種子入侵與散布的預防性措施，並積極發展化學除

草劑以外之替代或輔助技術，以支援在各種情況下所面對之雜草問題。而針對嘉

磷塞的減量使用，可從降低單位面積登記用量著手，配合友善耕作的雜草管理策

略，對於短期作物實施早期覆蓋，果樹等長期作物以草生栽培搭配機械除草，非

耕作農地則於雨季來臨前執行割草等方式，以求達到平衡農業效率及維護環境需

求之目標。 

 

肆、 人體健康風險評估 

一、 嘉磷塞對農民或施用者及居民的暴露風險  

嘉磷塞對田間施用者暴露風險評估，分為我國農民使用嘉磷塞之噴藥暴露量評

估，及收集國外歐盟之每日可接受操作暴露量 (AOEL) 值與農業操作者暴露模擬

模式 (AOEM)資料做為田間施用者及居民評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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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農民使用嘉磷塞之噴藥暴露量評估 (完整評估報告詳見附件二) 

1. 前言 

藥毒所從 1994 年至 2003 年間根據美國環保署之指引，進行試驗調查並累積

我國農民實際噴藥暴露量資料，整理農民噴藥器械及噴藥量之基本資料，歷年來針

對 326 位農民噴藥資料依噴藥方式、作物種類加以分類整理，共進行 16 種作物及

5種不同噴藥方式之試驗人次。建立我國農民噴藥暴露量資料庫以進行農民的噴藥

暴露風險評估，根據 Durham 等資料估算的急性暴露量評估值（Percentages of the 

toxic dose per hour, PTDPH）小於 1% 時表示安全，慢性暴露量評估（Margin of 

safety, MOS）值小於 1 時表不安全。本文根據我國噴藥暴露量資料庫、嘉磷塞登

記使用範圍、及除草劑的噴施方式等評估我國農民使用嘉磷塞時的噴藥暴露風險。 

 

2. 嘉磷塞農藥農民噴藥暴露量評估 

嘉磷塞農藥對農民噴藥暴露量評估，以 41 % SL嘉磷塞做為評估標的，採用我

國現行每日可接受攝食量(ADI) 值 0.3 mg/kg/day，參數包括兔隻皮膚暴露數據、

向下噴灑 (稀釋 70 倍)、噴藥量與呼吸暴露量依噴藥方式不同介於 80-250 L/h 與

0.55-2.95 μg/hr，結果在急性暴露量評估，其 PTDPH值在背負式動力、背負式手動

及牽管式動力分別為 0.00041、0.00031 及 0.000041%；在慢性暴露評估並以農民每

天工作 2小時及 6小時之實際暴露量推估其安全界限值(Margin of safety, MOS) 在

背負式動力、背負式手動及牽管式動力每天工作 2 小時分別為 13.1、8.7 及 18.0，

及每天工作 6小時分別為 4.8、3.0及 6.1。 

急性暴露量評估-以 41 % SL嘉磷塞不同向下噴藥方式 

向下噴藥 PTDPH (%) 

背負式動力 0.00041 

背負式手動 0.00031 

牽管式動力 0.000041 

 

慢性暴露量評估-以 41 % SL嘉磷塞不同向下噴藥方式 

向下噴藥 2小時 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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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 MOS 

背負式動力 13.1 4.8 

背負式手動 8.7 3.0 

牽管式動力 18.0 6.1 

 

3. 結論 

根據我國的噴藥暴露風險模式評估，不論是急性暴露量或慢性暴露量評估，結

果顯示在不同噴藥方式下其急性暴露量評估值（PTDPH）均小於 1%，而慢性暴露

量評估（MOS）值均大於 1，我國農民使用嘉磷塞時的噴藥暴露風險皆屬於安全可

接受的範圍。 

 

(二) 歐盟對嘉磷塞在農藥施用者及居民之暴露評估(完整評估報告詳見附件三) 

1. 前言 

國際上針對農藥之職業性安全暴露限值，歐盟早在 1997年的指令 91/414/EEC

就明確提及化學性農藥之主要作用成分(Active ingredient, AI)需經每日可接受操作

暴露量(Acceptable operator exposure level, AOEL)之評估，且農藥施用者或農業工作

者、居民及旁觀者等人員暴露量超過訂定之 AOEL值時，則不核准該藥劑登記。由

於暴露量評估之估算模式相當多，因此歐盟遂於 2014 年提出農業操作者暴露模擬

模式 (Agricultural operator exposure model, AOEM)，該模式包含農藥施用者、居民

及旁觀者之暴露量估算。 

2. 農藥暴露評估 

依據歐洲食品安全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所發行對農藥施

用者、居民及旁觀者之農藥暴露指引，其暴露評估以階層式風險評估進行。階層一

以估計模式計算暴露量，如暴露量大於 AOEL 值，則需進行階層二之評估；階層

二進行皮膚吸收率評估，如評估吸收後暴露量大於AOEL，則需進行階層三之評估；

階層三進行田間實際暴露評估及藥物動力學評估。評估時依據嘉磷塞對兔隻發育毒

性試驗值，將每日可接受操作暴露量 (AOEL) 訂為 0.1 mg/kg/day bw，其數值來源

為從兔隻發育毒性試驗資料之無可見毒害劑量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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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EL) 50 mg/kg/day、採安全係數 (uncertainty factor, UF)為 100及口服吸收率為

20%。在第一二階層評估結果顯示，嘉磷塞僅於非動力機具施用時且未穿戴任何防

護情況下，其暴露量高於所訂之 AOEL 值，因而依評估模式進入第三階層，藉由

實際尿液生物偵測之多篇研究結果，進行田間實際暴露評估及藥物動力學評估，進

而認定嘉磷塞並無暴露風險。 

利用上述暴露階層式風險評估方法，進行我國暴露評估試算，將嘉磷塞 AOEL

值訂為 0.06 mg/kg/day (採較高安全標準)，其數值來源為從狗 1年長期餵食試驗資

料之無可見毒害劑量 (NOAEL) 30 mg/kg/day、採安全係數 (UF)為 100 及口服吸收

率為 20%。經暴露量評估試算，結果顯示於正常使用情形及穿戴防護之狀況下，嘉

磷塞成品對農藥施用者之估計長期或急性最高系統性暴露量 (體內暴露劑量) 皆低

於所訂之 AOEL值，且居民及旁觀者之估計系統性暴露量亦皆未高於 AOEL值。 

3. 結論 

由歐洲食品安全局 (EFSA) 對農藥施用者、居民及旁觀者之農藥暴露以階層

式模式進行風險評估，結果可見無論是嘉磷塞胺鹽或異丙胺鹽，在正常使用情形及

穿戴防護之情況下，其系統性暴露量皆低於所訂之AOEL值，在居民與旁觀者方面，

其所有途徑之平均系統性暴露量亦皆低於 AOEL值。 

 

二、 消費者飲食暴露風險評估 (完整評估報告詳見附件四) 

(一) 前言 

農產品及動物產品皆為食品重要原料來源，為保障消費者飲食安全，於農藥

登記前皆需以國內取食量資料及國內外殘留試驗資料，估算消費者可能攝入含有農

藥殘留食品風險，此即稱為飲食暴露風險評估。評估方式區分為長期飲食風險及短

期飲食風險，一般來說，長期飲食暴露量不應超過設定之每日可接受攝取量 (ADI)、

短期飲食暴露量不應超過設定之急性參考劑量 (ARfD)，若估算之飲食暴露風險超

過所設定之 ADI或 ARfD，需立即確認是否有更多數據以進行精細評估，倘無法取

得更多數據或評估後仍有風險疑慮則應進一步採取相關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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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期飲食暴露風險評估 

1. 目前國內採用之嘉磷塞每日可接受攝取量 (ADI) 為 0.3 mg/kg bw/day。 

2. 若採用國內現行公告殘留容許量 (MRL) 及國家攝食資料庫國民平均取食量，

結果顯示理論最大每日攝取總量  (TMDI) 為 0.02383 mg/kg bw/day，佔

7.94%ADI；若數據採用殘留試驗結果之殘留試驗中位數 (STMR) 及國家攝食

資料庫國民平均取食量，結果顯示估算每日攝取總量 (EDI) 為 0.00184 mg/kg 

bw/day，佔 0.61%ADI。上述評估結果顯示遠低於國內 80%ADI之管制界線，

嘉磷塞可排除食物來源之長期取食風險疑慮，暫無需進行精細評估。 

(三) 飲用水長期飲用風險評估 

1. 採用之檢測資料為防檢局於 2016 及 2017 年辦理河川水樣品中高極性農藥殘

留分析方法開發與調查分析計畫，於春秋兩季調查南部農田區域 8 條河川的

藥劑分布情形，共計分析 32個水體樣品，結果顯示大部分河川中皆有檢出嘉

磷塞，檢出濃度於 2016 年為 0.000026~0.00137 mg/L， 2017 年為

0.000036~0.00111 mg/L。 

2. 以國內調查河川水檢出嘉磷塞最高殘留量0.00137 mg/L及建議每日飲水量2.4 

L估算，結果顯示於飲水來源之估算每日攝取量為 0.00005 mg/kg bw/day，僅

佔 0.02%ADI，評估結果遠低於國內 20%ADI之管制界線，嘉磷塞可排除於飲

用水來源之長期風險疑慮。 

(四) 短期飲食暴露風險評估 

用於短期取食及飲水風險評估，係評估消費者於一日或一餐內大量食用含農藥

殘留之農產品或飲用水之風險。以殘留試驗最高值 (HR) 及以國家攝食資料庫中採

用 consumer only的數據計算之 97.5 百分位取食量進行評估。由於嘉磷塞原體依據

其毒理資料評估結果，顯示此藥劑不需訂立 ARfD，故毋須再進行短期飲食暴露風

險評估。 

(五) 農作物監測數據資料 

根據本所在 2012、2014 及 2019 年度的共計 317 件蔬果作物監測結果顯示嘉

磷塞的殘留多為未檢出，僅 1 件柑桔樣品驗出 0.03 ppm 的殘留量 (容許量為 0.1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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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 

嘉磷塞之取食及飲用水暴露風險評估採用最嚴重情境 (worst case scenario) 

之保守評估模式，長期飲食暴露風險採用 ADI為 0.3 mg/kg bw/day評估，評估結果

顯示無論於何種情境飲食攝入量皆遠低於訂立之 ADI 值，加上國內於 3 個年度監

測數據共檢驗 317件蔬果作物，僅 1件柑桔樣品檢出低於容許量之殘留量，其餘皆

未檢出嘉磷塞。根據上述評估結果可排除消費者於取食及飲用水之攝食風險疑慮，

目前暫無需進行取食及飲用水之精細評估。 

 

伍、 環境生態風險評估 

一、 對非目標生物的影響 (完整評估報告詳見附件五) 

由於嘉磷塞對非目標生物之暴露風險，大部分資料來自國際期刊或國外評估資

料，部分為研究資料或僅於危害辨識評估階段，其內容如後部分敘述，這些結果顯

示嘉磷塞本身對非目標生物之暴露風險均不高。 

(一) 鳥類毒性 

1. 嘉磷塞原體對於鳥禽類口服急毒性為低毒，餵飼毒性為輕毒；成品對於鳥禽

類口服急毒性為輕毒，因此嘉磷塞對鳥類和其他野生動物影響不大。 

2. 嘉磷塞對鳥類毒性摘要如下： 

鳥類/毒性標竿 嘉磷塞原體 嘉磷塞成品 

鵪鶉，口服急毒 LD50 ＞2,000 mg/kg (低毒) 

＞3,196 mg/kg (低毒) 

鳥類，口服急毒性 LD50：＞

1,131 mg ai/kg-bw (輕毒) 

鵪鶉/野鴨，餵飼毒性 LC50 ＞4,000 ppm (輕毒) 

鵪鶉/野鴨，餵飼毒性 LD50 ＞4,971 mg/kg (輕毒) 

生殖毒性 1,000 ppm (低毒) 

(二) 水生生物毒性 

1. 嘉磷塞原體對於水生魚類急毒性為低毒、對水蚤為中等毒，而成品對於水生

魚類急毒性為中等毒至低毒；在慢性毒性方面嘉磷塞原體對水生生物之無可

見毒害濃度(NOEC)最低為 25 mg/L。 

2. 嘉磷塞成品商業配方之表面活性劑，特別是 POEA (polyethoxylated tallow 

amine, POEA) 會造成魚類急毒性提升為劇毒至中等毒 (96-h LC50：0.65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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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mg/L)。 

3. 嘉磷塞對水生生物急性與慢性之半數致死濃度與無可見毒害濃度摘要如下： 

水生生物/毒性標竿 嘉磷塞原體 嘉磷塞成品 

水生生物急毒性 LC50/EC50 (mg/L) 

虹鱒：96-h  140 mg/L (低毒)
 
 8.2-27mg/L(中等毒-輕毒)

 
 

牙銀漢魚：96-h  163 mg/L (低毒)
 
 - 

孔雀花鱂：96-h  > 400 mg/L (低毒)
 
 -  

鯉魚：96-h LC50 620 mg/L (低毒)
 
 10 mg/L (中等毒)

 
 

條紋鯪脂鯉：96-h  - 13.7 mg/L (輕毒)
 
 

克林雷氏鯰：96-h  - 7.3 mg/L (中等毒)
 
 

尤卡坦食蚊魚：96-h  - 17.8 mg/L (輕毒)
 
 

鈍齒兔脂鯉：96-h  - >100 mg/L (低毒)
 
 

水蚤 48-hour  40 mg/L (中等毒)
 
 3.0 mg/L (中等毒) 

水生生物慢毒性 NOEC (mg/L) 

虹鱒：7天慢毒性 150 mg/L  - 

虹鱒：21天慢毒性 25 mg/L  - 

銀鮭：21天慢毒性 130 mg/L - 

胖頭鱥：255天慢毒性 25.7 mg/L  - 

Fish ：慢毒性 - 917 mg/L , 50 mg/L 

水蚤 21天繁殖毒性 30 mg/L  455 mg/L , 1.1 mg/L 

 

(三) 蚯蚓毒性 

嘉磷塞原體對蚯蚓急毒性為輕毒 (LC50＞480 mg ai/kg)，長期無可見毒害濃

度 (NOEC) ＞28.8 mg ai/kg；成品對蚯蚓為低毒 (LC50＞5,000 ppm)。 

(四) 蜜蜂的影響評估  

嘉磷塞原體對蜜蜂口服急毒性 (100 µg ai/bee) 和接觸急毒性 (> 100 µg 

ai/bee)均為低毒級、嘉磷塞在推薦使用濃度 75-300 mg/L下對蜂群中子脾(卵、

幼蟲及蛹)未見有不良的影響，但長期暴露下會影響蜜蜂腸道益生菌的數量，

在施用時如任意提高濃度且不當施用對蜜蜂仍有其風險（死亡率可能提高至 7

成以上），惟嘉磷塞藥液如經風乾或陰乾後對蜜蜂毒性可大大降低，可見施藥

的時間拿捏就相對重要。因此嘉磷塞在正常的施用濃度狀況下，對蜜蜂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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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風險不高，除非任意提高田間使用濃度且不當施用對蜜蜂才會造成風險。 

(五) 結論 

由國內外環境或水域監測情形資料顯示嘉磷塞，在土壤中濃度最高為 2 

mg/kg、水體中濃度最高為 1.37 μg/L(代謝物 AMPA最高為 1.57μg/L)及底泥中

濃度最高為 0.189 mg/kg(代謝物 AMPA最高為 0.233 mg/kg)，這些環境實際監

測濃度都遠遠低於蚯蚓與水生生物慢性毒性之無可見毒害濃度，加上嘉磷塞

對蜜蜂行為的影響風險不高，綜合這些結果可顯示嘉磷塞本身對非目標生物

之暴露風險不高。 

二、 環境或水域監測情形 (完整評估報告詳見附件六) 

(一) 嘉磷塞在國外環境調查資料結果 

1. 土壤：歐盟於 2017 年調查各成員國主要農業耕作地區土壤農藥殘留情形，嘉

磷塞土壤檢出率為 21％最高濃度為 2 mg/kg。美國 2001~2006 年 1936個土壤

樣品中嘉磷塞檢出率 61.7%，嘉磷塞代謝物 AMPA檢出率 79.8%。中國湖南省

紅壤、東北地區黑土和太湖水稻田土受測土壤樣品皆檢出嘉磷塞，紅土中濃度

為 0.15 mg/kg、黑土中濃度為 0.19 mg/kg、水稻田土中濃度為 0.11 mg/kg。 

2. 水體：在荷蘭 1988~1989 年的地表水監測，檢出嘉磷塞介於 0.5~1 μg/L。在美

國 2001~2006年進行美國主要河流監測，在 1,262 個地表水樣品中嘉磷塞檢出

率 18.7%，嘉磷塞代謝物 AMPA檢出率 57.4%。在丹麥 1999~2003 年監測地下

水樣品並未檢出殘留嘉磷塞及其代謝物 (AMPA)。美國 2001~2006 年 873個地

下水樣品中，嘉磷塞檢出率 7.79%，AMPA檢出率 15.2%。 

(二) 嘉磷塞在國內環境調查資料結果 

1. 防檢局於 2016 及 2017 年辦理河川水及底泥樣品中高極性農藥殘留分析方法

開發與調查分析計畫，於春秋兩季調查南部農田區域 8 條河川的藥劑分布情

形，分析水體和底泥的農藥殘留，調查結果如下： 

(1) 分析南部區域河川水體 32 個樣品，結果大部分河川中均檢出嘉磷塞 (定

量極限，LOQ為 0.0078μg/L)，嘉磷塞檢出濃度 2016年為 0.026~1.37 μg/L，

2017 年為 0.036~1.11 μg/L；嘉磷塞代謝物 AMPA 檢出濃度 2016 年為

0.06~1.54 μg/L，2017 年為 0.08~1.57 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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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南部區域河川底泥32個樣品，結果大部分底泥樣品中均檢出嘉磷塞，

嘉磷塞檢出濃度 2016 年為 0.004~0.189 mg/kg，2017 年為 0.002~0.0347 

mg/kg；嘉磷塞代謝物 AMPA檢出濃度 2016年為 0.003~0.233 mg/kg，2017

年為 0.002~0.085mg/kg。 

2. 藥毒所於 2019 年採集 2 件台中市 (太平區、烏日區) 自來水、2 件農業灌溉

水 (屏東縣春日鄉芒果園山泉水、台中市東勢區柑橘園地下水) 及 1件台中市

霧峰區地下水，進行嘉磷塞檢測，5件水樣皆未檢出嘉磷塞及其代謝物殘留。 

3. 藥毒所於 2019 年採集 10 件果園土壤進行嘉磷塞檢測，10 件土壤皆檢出嘉磷

塞及其代謝物殘留，最高檢出量在台南市官田區芒果園土壤，嘉磷塞及其代

謝物檢出量分別為 1.5 mg/kg及 1.62 mg/kg。此為初步結果，後續將針對農田

土壤及地下水的嘉磷塞進行調查評估。 

(三) 結論 

根據防檢局 2016 及 2017 年執行台灣地區河川水及底泥樣品調查資料顯示，

大部分水體及底泥樣品均檢出嘉磷塞及其代謝物，地表水中嘉磷塞檢出濃度與國外

資料相類似或是比國外監測值低，遠低於美國環境保護局所定飲用水中嘉磷塞

MCL及MCLG (0.7 mg/L)，因嘉磷塞不易水解，水中不易光分解，進入地表水中則

會殘留於自然水體中。依國外地下水資料及嘉磷塞具有高土壤有機碳吸附係數評估，

嘉磷塞進入地下水的風險低。而在我國實際檢測地下水樣品，尚未檢出有嘉磷塞及

其代謝物殘留，本國地下水受嘉磷塞污染的風險低。根據 2019 年少量農田土壤樣

品的嘉磷塞及其代謝物調查結果與國外土壤調查結果相近，將持續追蹤不同縣市地

區農田土壤的嘉磷塞含量變化情形。  

陸、 總結 

從嘉磷塞對消費者、田間施用者、生態環境的殘留與危害及對非目標生物等

之暴露進行綜合性風險評估，結果顯示嘉磷塞對消費者取食及飲用水長期暴露，無

論在何種情境下其飲食攝入量皆遠低於訂立之 ADI 值，在不同的噴藥方式下其急

性與慢性暴露量評估下，對我國農民使用嘉磷塞時的噴藥暴露風險皆屬於安全可接

受的範圍，在歐盟對嘉磷塞採階層式模式所進行風險評估中，於正常使用及穿戴防

護狀況下，對農藥施用者不具暴露風險評估，另外對居民與旁觀者方面，亦不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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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風險，在環境的實際殘留監測值低，亦未檢出嘉磷塞及其代謝物殘留於本國地下

水，對生態環境風險的環境影響商數 (EIQ) 值小於 100，及嘉磷塞本身對非目標生

物之暴露風險不高，綜合上述可得知，嘉磷塞在目前的使用情形下，並不會對人體

健康與環境安全造成暴露風險，除非施用者任意提高濃度且不當施用才會增加嘉磷

塞的暴露風險，然而嘉磷塞在台灣使用量大，仍應持續關注其暴露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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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嘉磷塞使用現況分析 
 

前言 

 
嘉磷塞(glyphosate)屬芳香族胺基酸合成抑制型除草劑 (Aromatic amino acid synthesis 

inhibitors) ， 主要作用為  抑制 莽草酸 (shikimate) 代 謝路徑中 5-enolpyruvylshikimate 3-

phosphate synthase (EPSPS)酵素活性，與其受質 phosphoenolpyruvate (PEP)競爭作用位置， 阻

礙苯丙氨酸(phenylalanine)、酪氯酸(tyrosine)及色氯酸(tryptophan)三種芳香族胺基酸之生合成，

導致莽草酸的累積，影響植株正常生長，藉以達到除草目的。由於莽草酸代謝路徑除發生在

高等植物外，也存在於真菌、細菌與藻類等生物，因此對嘉磷塞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 

嘉磷塞為莖葉萌後施用之非選擇性系統型除草劑，在植體中移動性高，主由韌皮部輸

送至生長點，或經導管及篩管作長距離輸送至未與藥劑接觸之其他部位，對香附子、茅草等

多年生草之地下繁殖器官可有效防治。施用後 3～5 日新葉最先出現黃化現象。受害徵狀

包括生長抑制，葉褪色，褐化壞疽，至植株完全死亡約需 10～14 日。與土壤接觸後會快

速與有機質結合而被吸附，對後續萌發之草子控制效果差。在土壤中主由微生物分解， 少

量光分解，半衰期<60 天(1-174 天)，分解速率視土壤狀況及微生物相而定。 

嘉磷塞使用現況 

嘉磷塞目前登記且具有許可證之劑型總計六種，包括嘉磷塞(胺鹽)水溶性粒劑74.7%、

嘉磷塞(胺鹽)溶液 41%、嘉磷塞(三甲基硫鹽)溶液 13.1%、嘉磷塞異丙胺鹽液劑 1%、嘉磷塞

異丙胺鹽溶液 15.1%及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其中僅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嘉磷塞

(胺鹽)水溶性粒劑 74.7%、嘉磷塞異丙胺鹽液劑 1%為實際使用之劑型，以嘉磷塞異丙胺鹽溶

液 41%最多，占 99%以上，次為嘉磷塞(胺鹽)水溶性粒劑 74.7% (約 0.1%)，嘉磷塞異丙胺鹽

液劑 1%僅用於玫瑰盆栽，約占 0.01%。各劑型核准使用之範圍與施用劑量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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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不同劑型嘉磷塞核准使用之範圍與施用劑量 

使用範圍 劑型 劑量 L (kg) /ha 

水稻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3 公升、4-5 公升、3-4.5 

公升 

柑桔類 嘉磷塞(胺鹽)水溶性粒劑 74.7% 2 公斤 

柑桔類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4-6 公升 

香蕉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4-6 公升 

鳳梨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6-9 公升 

葡萄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4-5 公升 

番石榴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4-5 公升 

荔枝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4-5 公升 

檬果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4-5 公升 

梨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4-5 公升 

梅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4-5 公升 

枇杷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4-5 公升 

茶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4-5 公升 

非耕作農地 嘉磷塞(胺鹽)水溶性粒劑 74.7% 2 公斤 

非耕作農地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4 公升 

非耕作農地 -小花蔓澤蘭 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 5 公升 

 

由表一所列嘉磷塞使用之範圍主要可分為水稻田田埂或整地前田面雜草之噴施、果園及

茶園雜草、以及非耕作農地雜草三大類別，依農糧署公告各項作物種植面積查詢(107)資料， 

以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登記之最高用量，且每年施用 1 次之方式，推算之有效成分總用

量如表二。 

 

表二、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登記用量估算之有效成分用量 

使用範圍 有效成分用量 L (ai) 總量% 

水稻田 60,912 8 

果園及茶園雜草 269,941 37 

非耕作農地 394,150 55 

總量 725,003 - 

備註: 

1. 水稻田田埂以水稻面積之 5%估算，整地前田面以水稻面積之 30%估算。 

2. 果園包括柑桔類、香蕉、鳳梨、葡萄、番石榴、荔枝、檬果、梨、梅、枇杷。 

3. 非耕作農地包括短期休閒、長期休閒地。 

4. 嘉磷塞用量以占 3 種主要非選藥劑之 50%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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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二所列數據顯示，嘉磷塞使用範圍以非耕作農地55%最高，次為果園及茶園占37%。

另以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占 99%用量估算各劑型有效成分之總用量約為 732,326 公升， 

此為實際申報數量(1,226,475 公升)之 60%左右。據此推估嘉磷塞的年使用次數多為 1 次，少

數情況下 2 次/年，此與田間實際訪視的結果頗為一致。 

EIQ (Environmental Impact Quotient)背景說明 

作物病蟲害整合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概念於 1969 年正式被定義採用

後，至今已達 50 年，其著重在如何應用各種防治措施來降低農藥的使用量，以保護天敵、降低

抗藥性及農藥殘留等問題。在 IPM 執行過程中農藥的選用多著重在藥效、安全採收期長短與

成本的考量，較少會考慮對環境的影響。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個容易評估的方法，因此，美國

康乃爾大學學者Kovach et al. 於1992 年提出環境影響商數 (Environmental Impact Quotient, 

EIQ)的計算模式，包括農場操作者、消費者、生態環境等 3 部分的風險估算，其涵蓋的介量

如圖一所示，參考相關環境安全評估資料庫的數值，再依其風險高低給定不同權重後 (表三)， 計

算出職業風險指數、消費者風險指數及生態環境風險指數等 3 種風險指數，再求得該農藥的

總 EIQ 值(表四)。 

 
表三、農藥有效成分計算 EIQ 之介量與權重(Kovach et al., 1992) ( from FAO, 2008) 

Variables Symbol Score 1 Score 3 Score 5 

Long-term health effects C Little-none Possible Definite 

Dermal toxicity (Rat LD50) DT >2000 mg/kg 200-2000 mg/kg 0-200 mg/kg 

Bird toxicity (8 day LC50) D >1000 ppm 100-1000 ppm 1-100 ppm 

Bee toxicity Z Non-toxic Moderately toxic Highly toxic 

Beneficial arthropod toxicity B Low impact Moderate Severe impact 

Fish toxicity (96 hr LC50) F >10 ppm 1-10 ppm <1 ppm 

Plant surface half-live P 1-2 weeks, 

pre-emerg. 

herbic. 

2-4 weeks, 

post-emerg. 

herbic. 

>4 weeks 

Soil residue half-live (TI/2) S <30 days 30-100 days >100 days 

Mode of action SY Non-systemic; all 

herbicides 
Systemic  

Leaching potential L Small Medium Large 

Surface runoff potential R Small Medium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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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EIQ 元素與計算公式(based on Kovach et al., 1992) (From FAO, 2008) 

所謂風險是危害量與暴露量的函數關係 (R = f (H × E))（FAO, 2016），亦即危害等級高，

但暴露量低時，其風險有可能較低；相反地，危害等級低，但暴露量高，對生態環境的衝擊相

對地增加。 

總 EIQ 值為一理論風險值，應再加入田間使用量之暴露量，方能呈現實際使用的風險(圖二)，

故田間 EIQ 值計算式如下: 

Field Use EIQ = EIQ * % Active Ingredient * Dosage Rate * Application times 

(Kovach et al., 1992) 

從計算式得知，EIQ 值高，但有效成分含量低，施用量與施用頻度低時，其對環境造成

的衝擊則可能較低。 

 

嘉磷塞 EIQ 值及 FEIQ 值 

引用美國康乃爾大學提供數種農藥有效成分之 EIQ 值表「Table 2. List of Pesticide Active 

Ingredient EIQ values」(https://nysipm.cornell.edu/eiq/list-pesticide-active-ingredient-eiq-values/ )， 

其中嘉磷塞異丙胺鹽對操作人員之職業風險、消費者風險、生態環境風險之各別 EIQ 值分別為 

8.0、3.0、35，total EIQ 為 15.33(表五)，顯示嘉磷塞主要對生態環境中的非目標生物造成明

顯的衝擊。 

https://nysipm.cornell.edu/eiq/list-pesticide-active-ingredient-eiq-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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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嘉磷塞(異丙胺鹽)各風險值(EIQ) (Kovach et al., 1992) 

 
 

EIQ total: (Farm Worker+ Consumer+ Ecological)/3 

 
另參考美國康乃爾大學網頁針對 EIQ Field Use Rating guide 提出不同 FEIQ 風險高低的

評等指標（表六）（Environmental Impact Quotient (EIQ) Explained 

(http://turf.cals.cornell.edu/pests-and-weeds/environmental-impact-quotient-eiq-explained/)。 

 

表六、田間各級 EIQ 值之風險評等 

EIQ field use rating Criteria 

<25 very low 

<50 low 

50-100 moderate 

>100 high 

>150 very high 

 

若以嘉磷塞異丙胺鹽溶液 41%之最高用量(鳳梨 9 L/ha)與一般用量( 4 L/ha)  ，分別計算

Field Use EIQ 為 56.6 及 25.1，顯示降低嘉磷塞施用量，風險評等值可降至極低之等級，亦即藉

由施用量的調整或為可行之途徑。 

 

檢討與建議 

雜草叢生為坡地開發及作物栽培之重要限制，採用化學藥劑除草，可減輕坡地農園之管

理負擔，間接促進果樹、蔬菜等作物在坡地栽植面積之增加，但也破壞了原有林區及植被，

造成棲地物種多樣及生態環境穩定的負面影響。早期臺灣果園多普遍噴施嘉磷塞等非選擇性

除草劑除草，但近年來多數果園已採行草生栽培的雜草管理方式，不僅維護土壤活力且防範

水土的流失。至於非耕地雜草多為植株高大之雜木或蔓性多年生植物，通常生物 

Common 

Name 

Farm Worker Consumer+ Leaching Ecology 
EIQ 

total 
Applicator  

Effects 

Picker   

Effects 

Consumer   

Effects 

Grd H2O 

Leaching 
Fish Birds Bee 

Beneficial   

arthropod 
Terrestrial 

glyphosate 5.00 3.00 2.00 1.00 5.00 6.00 9.00 15.00 30.00 15.33 

http://turf.cals.cornell.edu/pests-and-weeds/environmental-impact-quotient-eiq-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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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較作物田為高，一般多使用非選擇性除草劑為主，且劑量也趨於偏高。 

合理化的雜草管理策略，應著重在以監測及危害限界作為防治實施之依據。推動以環境

永續利用為目標的雜草管理方案，首先須深入掌握雜草在生態系中扮演的角色，同時落實防

範雜草種子入侵與散布的預防性措施，並積極 發展化學除草劑以外之替代或輔助技術，以

支援在各種情況下所面對之雜草問題。 

針對嘉磷塞的減量使用，可從降低單位面積登記用量著手，配合友善耕作的雜草管理策

略，對於短期作物實施早期覆蓋，果樹等長期作物以草生栽培搭配機械除草，非耕作農地則

於雨季來臨前執行割草等方式，以求達到平衡農業效率及維護環境需求之目標。 

 

主要參考文獻 

 
1. Anonym. 2018. Environmental Impact Quotient (EIQ) 

 

Explained. http://turf.cals.cornell.edu/pests-and-weeds/environmental-impact-quotient-eiq-exp 

lained/ 

2. Kovach, J., Petzoldt, C., Degni, J., and Tette, J. 1992. A Method to Measur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Pesticides. New York’s Food and Life Sciences Bulletin 139:1–8. 

3. FAO, 2008. IPM Impact Assessment Series: Review- Use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Quotient 

in IPM Programmes in Asia. 59 pp. 

4. FAO, 2016.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on Pesticide Management-Guidelines on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37 pp. 

5. http://nehrc.nhri.org.tw/foodsafety/news.php?id=203 

http://turf.cals.cornell.edu/pests-and-weeds/environmental-impact-quotient-eiq-explained/
http://turf.cals.cornell.edu/pests-and-weeds/environmental-impact-quotient-eiq-explained/
http://hdl.handle.net/1813/55750
http://hdl.handle.net/1813/55750
http://nehrc.nhri.org.tw/foodsafety/news.php?id=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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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EIQ 風險因子關係圖（Kovach et a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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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農藥使用時風險因子之關係圖 (modified from Kovach et a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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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我國農民使用嘉磷塞之噴藥暴露量評估 

 
一 、 前 言 

本所1994年至2003年間根據U.S. EPA之指引1.2.8.，進行試驗調查並累積

我國農民實際噴藥暴露量資料，整理農民噴藥器械及噴藥量之基本資料，

歷年來針對326位農民噴藥資料依噴藥方式、作物種類加以分類整理，共進

行16種作物（水稻田、甘藍田、萵苣田、玫瑰園、花生田、柑桔園、荔枝

園、茶園、番石榴園、葡萄園、檬果園、梨園、蕃茄園、胡瓜園、甘蔗園、

包心白菜）及5種不同噴藥方式（牽管式動力、背負式動力、背負式手動、

超微量、噴藥車）之試驗人次。建立我國農民噴藥暴露量資料庫以進行農

民的噴藥暴露風險評估，根據Durham
5.等資料估算的急性暴露量評估值

（Percentages of the toxic dose per hour, PTDPH）小於 1% 時表示安全，慢性

暴露量評估（Margin of Safety, MOS）值小於 1 時表不安全。本文根據我國

噴藥暴露量資料庫1.、嘉磷塞登記使用範圍、及除草劑的噴施方式等評估我

國農民使用嘉磷塞時的噴藥暴露風險。 

 

二、   登記使用範圍： 

根據防檢局的農藥資訊服務網5.，嘉磷塞的劑型含量包括嘉磷塞異丙胺

鹽：1 % AL、15.1 % SL、41 % SL，嘉磷塞胺鹽：74.7 % SG、41 % SL，其

中銷售量最多及推薦使用主要推薦用藥為嘉磷塞異丙胺鹽 41 % SL
3.，允許使

用的作物範圍、施藥量及稀釋倍數等如表1.
5.
 

表 1.  嘉磷塞的登記劑型及使用範圍 

 

含量% 劑型 防治對象(雜草) 施用量 稀釋倍數 

41% SL 柑桔類果園、耕犁前田

面、檬果園、鳳梨園畦

畔、葡萄園、番石榴

園、梨園、梅園、荔枝

園、香蕉園、枇杷園、

蔗園 

4-5 L/ha 100-200倍 

  柑桔類果園、茶園、檬 5-6 L /ha 80-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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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劑型 防治對象(雜草) 施用量 稀釋倍數 

果園、鳳梨園畦畔、葡

萄園、番石榴園、梨

園、梅園、荔枝園、香

蕉園、枇杷園、蔗園 

  柑桔類果園、茶園、葡

萄園、番石榴園、梨

園、梅園、荔枝園、香

蕉園、枇杷園、蔗園 

6-7 L /ha 70-80倍 

含量% 劑型 防治對象(雜草) 施用量 稀釋倍數 

  枇杷園、蔗園   

  柑桔類果園、茶園、葡 

萄園、番石榴園、梨園、

梅園、荔枝園、香蕉園、

枇杷園、蔗園 

6-7 L /ha 70-80 倍 

 

三、 農民噴藥暴露量風險評估 
1.2.6.10.

 

嘉磷塞為除草劑，農民使用方式主要為向下噴藥，其每公斤人每天皮膚

暴露量(mg/Kg.day)之預估公式如下1.： 

 

Wt b.X

1.010FTVA.I. 6




皮膚暴露量  (公式1) 

 

A.I.(%)：農藥成品中之主成份含量。 

X：推薦使用之稀釋倍數。 

V(L/hr)：預估之噴藥量，依不同噴藥方式及不同作物而異。 

T：噴藥工作時間，2或6小時。 

b.Wt (Kg)：暴露人員之體重。 

F(%)：實際暴露量與理論暴露量之預估百分比，依不同噴藥方式及作物種類

而異。 

0.1：皮膚穿透率設定值。 

 

除計算預估皮膚曝露量外，並根據公式2及公式3分別計算求出安全界限

值(MOS)及急性暴露量評估值(PTDPH)： 

1. 安全界限值(MOS, Margin of Safety) 

ADD =
ADI

ADDDE+ADDRE
      (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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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Absorbed daily dosage)：每公斤人(平均體重60公斤)每天工作時間

(以2小時計)之暴露量（mg/kg/day） 

ADD（mg/kg/day）= ADDDE + ADDRE 

每天工作時間之皮膚暴露量：ADDDE 

每天工作時間之呼吸暴露量：ADDRE 

ADI(acceptable daily intake)：每人每公斤每日之可攝取量(mg/Kg b.Wt/d) 

 

2. 急性暴露量評估值(PTDPH , Percentage of Toxic Dose Per Hour) 

 

PTDPH =
DE+RE×10

DLD 50×b.Wt.
    (公式3) 

 

DE：單位時間內之皮膚暴露量（mg/hr） 

RE：單位時間內經由呼吸所造成之暴露量（mg/hr） 

DLD50：由動物皮膚試驗所測之LD50（mg/kg） 

b.Wt：暴露人員之體重（kg） 

 

四、 嘉磷塞農藥農民噴藥暴露量評估 

(一) 以 41 % SL嘉磷塞評估 

ADI= 0.3 mg/kg.day  

LD50 > 5000 mg/kg （dermal exposure in rabbits）7.
 

 

1.向下噴灑，稀釋 70倍 （以最低的稀釋倍數來做評估） 

依據歷年累積資料統計1.： 

(1) 噴藥量 

背負式動力噴藥量：150 L/h 

背負式手動噴藥量：80 L/h 

牽管式動力向下噴藥量：250 L/h 

(2) 呼吸暴露量 

背負式動力向下噴藥所造成之呼吸暴露量：2.95 μg/hr 

背負式手動向下噴藥所造成之呼吸暴露量：1.41 μg/hr 

牽管式動力向下噴藥所造成之呼吸暴露量：0.55 μg/hr 

 
表2.向下噴藥不同方式其身上之潛在及實際暴露量之預估1.

 

向下噴藥  
F (%) 

潛在暴露預估百分比 實際暴露預估百分比 

背負式動力 81.71×10
-3

 0.68×10
-3

 

背負式手動 118.70×10
-3

 2.13×10
-3

 

牽管式動力 4.84×10
-3

 0.33×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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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以41 % SL嘉磷塞向下噴藥不同方式之皮膚暴露量值 

向下噴藥 

工作 2 小時 

潛在暴露量 

 (mg/Kg.day) 

工作 2 小時 

實際暴露量 

(mg/Kg.day) 

工作 6 小時 

潛在暴露量 

(mg/Kg.day) 

工作 6 小時 

實際暴露量 

(mg/Kg.day) 

背負式動力 2.39 0.0199 7.18 0.060 

背負式手動 1.85 0.0330 5.56 0.100 

牽管式動力 0.24 0.0161 0.71 0.048 

 

 

表4. 以41 % SL嘉磷塞向下噴藥不同方式之慢性暴露量評估 

向下噴藥 
2小時 

MOS 

6小時 

MOS 

背負式動力 13.1 4.8 

背負式手動 8.7 3.0 

牽管式動力 18.0 6.1 

 

 

表5. 以41 % SL嘉磷塞向下噴藥不同方式之急性暴露量評估 

向下噴藥 PTDPH (%) 

背負式動力 0.000013 

背負式手動 0.000010 

牽管式動力 0.000005 

 

(一) 慢性暴露量評估 

以農民每天工作2小時及6小時之實際暴露量推估其安全界限值(MOS, 

Margin of Safety)皆大於1，表安全。 

(二) 急性暴露量評估 

PTDPH（percentage of toxic dose per hour)值大於1 %時表不安全，評

估值皆小於1%，表安全。 

 
五、 導入我國民眾暴露參數進行評估 

由於之前進行的評估時人體各部位體表面積並無國內數據可應用，因此參

考美國EPA的體表面積數據進行評估8.，本研究進一步依據國立台灣大學公共

衛生學院健康風險及政策評估中心2008年發表的「台灣一般民眾暴露參數彙

編」4.之國人體表面積進行換算，則慢性和急性暴露量評估分別為： 

 

 

表6. 以41 % SL嘉磷塞向下噴藥之不同方式之慢性暴露量評估(導入我國體表面積) 

向下噴藥 
2小時 

MOS 

6小時 

MOS 

背負式動力 16.1 6.0 

背負式手動 10.3 3.7 

牽管式動力 19.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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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以41 % SL嘉磷塞向下噴藥不同方式之急性暴露量評估(導入我國體表面積) 

向下噴藥 PTDPH (%) 

背負式動力 0.000012 

背負式手動 0.000014 

牽管式動力 0.000012 

 

以我國的體表數據換算後，不論慢性暴露量評估或急性曝露評估值都

顯示噴藥暴露皆於安全範圍限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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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評估結果： 

根據我國的噴藥暴露風險模式評估，不論是慢性暴露量評估或急性暴露

量評估結果顯示，我國農民使用嘉磷塞時的噴藥暴露風險皆屬於安全可

接受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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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歐盟對嘉磷塞在農藥施用者及居民之暴露評估 

一、前言 
 

國際上針對農藥之職業性安全暴露限值，包括農藥施用者，歐盟早在 
 

1997 年的指令 91/414/EEC 就明確提及化學性農藥之主要作用成分(Active 

ingredient, AI)需經每日可接受操作暴露量(Acceptable operator exposure level, 

AOEL)之評估，且農藥施用者或農業工作者、居民及旁觀者等人員暴露量超 過

訂定之 AOEL 值時，若無法調降其暴露風險，則不核准其登記。就暴露量之評估，

歐美等國家管理單位皆先採估算模式進行，由於估算模式相當多， 且許多模式使

用已超過 20 年，因此歐盟遂於 2014 年提出較新之估算模式， 即為農業操作者

暴露模擬模式 (Agricultural operator exposure model, AOEM)， 該模式包含農藥

施用者、居民及旁觀者之暴露量估算。本內容即為介紹歐盟 對嘉磷塞在農藥施

用者、居民及旁觀者所進行之暴露評估摘錄，並初步以同 樣評估流程進行試算，

以作為大眾之參考依據。 

二、總述 
 

歐洲食品安全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對農藥施用者、

居民及旁觀者之農藥暴露以階層式風險評估模式進行，評估時依據嘉磷塞對 

兔隻發育毒性試驗值，將每日可接受操作暴露量 (AOEL)  訂為 0.1 mg/kg/day 

bw，其數值來源為從兔隻發育毒性試驗資料之無可見毒害劑量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NOAEL) 50 mg/kg/day、採安全係數 (uncertainty factor, 

UF)為 100 及口服吸收率為 20%。在第一二階層評估結果顯示，嘉磷塞僅於 非

動力機具施用時且未穿戴任何防護情況下，其暴露量高於所訂之 AOEL 值， 因

而依評估模式進入第三階層，藉由實際尿液生物偵測之多篇研究結果，進 行

田間實際暴露評估及藥物動力學評估，進而認定嘉磷塞並無暴露風險。 

利用上述暴露階層式風險評估方法，進行我國暴露評估試算，將嘉磷塞 
 

AOEL 值訂為 0.06 mg/kg/day (採較高安全標準)，其數值來源為從狗 1 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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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餵食試驗資料之無可見毒害劑量 (NOAEL)  30  mg/kg/day、採安全係數 

(UF)為 100 及口服吸收率為 20%。經暴露量評估試算，結果顯示於正常使用

情形及穿戴防護之狀況下，嘉磷塞成品對農藥施用者之估計長期或急性最高系

統性暴露量 (體內暴露劑量)  皆低於所訂之 AOEL 值，且居民及旁觀者之估計

系統性暴露量亦皆未高於 AOEL 值。 

三、農藥暴露評估方法 
 

依據歐洲食品安全局 (EFSA) 所發行對農藥施用者、居民及旁觀者之農

藥暴露指引，其暴露評估以階層式風險評估 
(4, 7)進行如圖 1。 

 

 

圖 1.暴露之階層式風險評估：①階層一：以估計模式計算暴露量，如暴露量大於 

AOEL 值，則需進行階層二之評估；②階層二：進行皮膚吸收率評估，如

評估吸收後暴露量大於 AOEL，則需進行階層三之評估；③階層三：進行

田間實際暴露評估及藥物動力學評估。 

四、每日可接受操作暴露量 (AOEL)  訂立 
 

1. 每日可接受操作暴露量 (AOEL)  定義：為歐盟指令 97/57/EC 中明定須針

對化學性農藥之主要作用成分 (AI)  所進行之評估，其定義為「對農藥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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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產生不良之健康影響的最高主要作用成分暴露量」。 

2. 擬評估之農藥先經危害特徵描述後，選定其劑量反應中之無可見毒害劑量 

(NOAEL)，再進行 AOEL 值推算，無論在哪一步驟，所評估之農藥主要

作用成分應以個案評估之方式進行 (詳細訂立流程細節和 NOAEL 值選擇

詳見附錄一)。 

3. AOEL 值計算 
註

 

 

 

註：當口服吸收率小於 80%時，則上述公式計算出之數值，需再乘以口服吸收率， 

以進行內部暴露量校正 

4. 嘉磷塞之 AOEL 訂立 

嘉磷塞於歐盟之評估中，所依據試驗值為兔隻發育毒性試驗之 NOAEL 

值為 50 mg/kg/day，安全係數 (UF)  為 100，口服吸收率採 20%，計算出 

AOEL 值訂為 0.1 mg/kg/day bw。 

 
 

五、嘉磷塞之系統性暴露量 (systemic dose; internal dose) 評估 (階層

一和階層二) 

歐盟之評估中，以代表性劑型溶液 (SL)、濃度 360 g/L 計算，並考量實

際施用時稀釋 1%，採 AOEM 計算結果如下 
(4)。 

1. 如戴手套：施用者於混合及裝載藥劑其暴露劑量於非動力機具佔歐盟所

訂定之 AOEL 32%； 

2. 如未穿戴任何防護：施用者暴露劑量於非動力機具及動力機具佔歐盟所

訂定之 AOEL 分別為 115%及 28%。 

3. 另外藉由尿液生物偵測之多篇研究結果，估計實際系統性暴露量，約佔 

8.4%之 AO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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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居民及旁觀者之估計暴露量皆低於歐盟所訂定之 AOEL 值。 

 
 

六、參考歐盟模式試算我國農藥施用者及居民之嘉磷塞的暴露 

1. 我國每日可接受操作暴露量 (AOEL)  訂立 

採狗 1 年長期餵食試驗資料進行 AOEL 值訂立，詳細算式如下，嘉磷

塞之口服吸收率為 20%-30%，為國人安全考量，AOEL 值擬依 20%口服吸

收率計算結果，訂為 0.06 mg/kg/day。 

無可見毒害劑量 (NOAEL)：30 mg/kg/day 

不確定因子 (UF 值)：建議 100 

(1)口服吸收率：20 % 

則 AOEL = (30 mg/kg/day 100) × 20 %= 0.06 mg/kg/day 。 

(2)口服吸收率：30 % 

則 AOEL = (30 mg/kg/day 100) × 30 %= 0.09 mg/kg/day 。 

2. 我國農藥施用者及居民之嘉磷塞暴露量試算 

依據藥毒所的「植物保護資訊系統」及「農藥產銷資訊系統」(1)，嘉

磷塞 101-105 年產銷統計，嘉磷塞之銷售劑型主要為嘉磷塞胺鹽水溶性粒

劑 (74.7%SG，每年平均銷量為 10,932  公斤)  及嘉磷塞異丙銨鹽溶液 

(41%SL，每年平均銷量為 3,633,924 公升)，兩者施用時皆為稀釋後使用。

依據相關文獻，嘉磷塞之成品吸收率為 2.2%，稀釋後之成品吸收率則為

0.8-2.2%，採 AOEM 估計之農藥施用者、居民及旁觀者之系統性暴露量試

算結果摘錄如表 1.，相關試算參數如附錄二。由估計試算可見，嘉磷塞胺

鹽於建議施用狀況下，其長期或急性系統性暴露量皆低於 AOEL 值 0.06 

mg/kg/day，不具暴露風險，而嘉磷塞異丙胺鹽則是穿戴防護可大幅降低暴

露量，長期或急性系統性暴露量皆低於 AOEL 值；在居民及旁觀者方面， 

無論是嘉磷塞胺鹽或異丙胺鹽，其所有途徑之平均系統性暴露或最高暴露量

亦皆低於 AOEL 值，因此可知嘉磷塞在此 EFSA 所發行對農藥施用者、居

民及旁觀者之農藥暴露指引模式試算下，如於正常使用情形下，對穿戴防

護之農藥操作者或是一般居民、旁觀者，並不具暴露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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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農藥施用者、居民及旁觀者之系統性暴露量試算結果 
 

系統性暴露量 (mg/kg bw/day) 
嘉磷塞胺鹽水溶性 

粒劑 (74.7%SG) 

嘉磷塞異丙銨 

鹽(41%SL) 

農藥施用者 

急性 

未戴手套、未穿防護衣、未戴帽子 0.0528 0.1010 

有戴手套、有穿防護衣、有戴帽子 0.0240 0.0458 

長期 

未戴手套、未穿防護衣、未戴帽子 0.0340 0.0651 

有戴手套、有穿防護衣、有戴帽子 0.0041 0.0079 

居民 

平均暴露量 0.0041 (小孩) 

0.0012 (成人) 

0.0070 (小孩) 

0.0022 (成人) 

旁觀者 

最高暴露量 0.0054 (小孩) 

0.0014 (成人) 

0.0104 (小孩) 

0.0027 (成人) 

※急性及長期之數據差異在於急性是使用數據資料之 95 百分位數 (95 percentiles)計算， 而

長期則以 75 百分位數計算 
(5)。 

 

 

七、結論 
 

由歐洲食品安全局 (EFSA)  對農藥施用者、居民及旁觀者之農藥暴露以

階層式模式進行風險評估，結果可見無論是嘉磷塞胺鹽或異丙胺鹽，在正常使

用情形及穿戴防護之情況下，其系統性暴露量皆低於所訂之 AOEL 值，在居民

方面，其所有途徑之平均系統性暴露量亦皆低於 AOEL 值，而旁觀者之最高

暴露量亦低於 AOEL 值。另利用此 EFSA 所發行對農藥施用者、居民及旁觀

者之農藥暴露指引模式試算下，嘉磷塞如於國內正常使用情形下，對有穿戴

防護的農藥操作者或是一般居民及旁觀者，並不具暴露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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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每日可接受操作暴露量 (Acceptable Operator Exposure 

Level, AOEL) 訂立流程 (5)
 

1. 每日可接受操作暴露量 (Acceptable Operator Exposure Level, AOEL)  定義： 

為歐盟指令 97/57/EC  中明定須針對化學性農藥之主要作用成分  (active 

substance) 所進行之評估，其定義為「對農藥操作者不產生不良之健康影響

的最高主要作用成分暴露量」。 

 
2. 擬評估之農藥先經危害特徵描述後，選定其劑量反應中之無可見毒害劑量 

(NOAEL)，再進行 AOEL 值推算，無論在哪一步驟，所評估之農藥主要作用成

分應以個案評估之方式進行。其訂立流程如下： 

3. 危害特徵描述 

危害特徵描述步驟主要是進行該農藥之毒理描述，並確認其在最相關及

最敏感之族群中，所造成的主要影響。於危害特徵描述所需之資料包括急性

毒性試驗資料、亞慢性毒性試驗資料、慢性毒性試驗資料、致變異性試驗資

料、以及吸收代謝試驗資料。 

 
4. 影響劑量選定 

可由急性神經毒性、重複暴露神經毒性、28 天亞慢性毒性、生殖毒性、

發育毒性或更長試驗時間之毒性試驗，進行影響劑量之選定，影響劑量可為 

NOAEL、LOAEL、及 BMD。影響劑量之選定以 NOAEL 值較佳。 

 
5. AOEL 值計算： 

(1) 推算公式如下： 

(2) 不確定因子 (uncertainty factor; UF, or assessment factor)之數值選定以 100 為

主 (10 為種間差異，10 為個體間差異，相乘後為 100)，如選擇高於 100 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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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則需另敘明原因，另外如選擇最低可見毒害劑量 (Lowest- 

Observed-Adverse-Effect Level, LOAEL)值為計算基礎值或資料不足時，則 

UF 值應增加。 

(3) 暴露途徑之外推： 

由於 AOEL 計算值為生物體內系統性分布可取得之暴露量，因此無論

是何種暴露途徑，其數值代表是內部暴露量 (internal level)。推算內部暴露

量最直接之方法為口服毒性試驗。雖然操作者暴露途徑為皮膚及呼吸，推算

內部暴露量仍以口服毒性試驗為主，除非皮膚或呼吸之首渡 (first pass)效應

或是代謝及毒性明顯與口服之途徑不同 (如揮發及氣態之農藥，其呼吸毒性

與口服毒性不同)，方以皮膚或呼吸之毒性試驗數據推算暴露量。當口服吸收

率小於 80%時，則上述公式計算出之數值，需再乘以口服吸收率，以進行內部

暴露量校正 

 
6. 非屬 AOEL 之範疇 

(1) AOEL 為針對農藥之主要作用成分所進行之數值訂定，成品或是混合農藥無

法訂定 AOEL 值。 

(2) 皮膚及呼吸過敏性等局部作用非為 AOEL 之訂定範疇。 

(3) 某些主要作用成分其毒理最終致毒症狀非為閾值性者 (如直接與 DNA 反應

之物質)，則無法訂定 AOEL。 

 
7. AOEL 之應用 

(1) 歐盟於法規 1107/2009 內規定，各項農藥之 AOEL 如明顯低於同類型農藥之 

AOEL 值，則該項農藥列於擬替換取代農藥清單內。 

(2) AOEL 可針對不同族群如農藥操作者、再進入之農業從業人員、旁觀者及居

民，訂定不同之 AOEL 數值及進行後續風險評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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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農藥施用者之 AOEM 暴露量模擬試算 

1. 基本資料表： 

 

 

 

 

 

 

 
 

2. 使用模式： 

農業操作者暴露量模擬模式( AOEM) 
(6)。 

3. 參數： 

(1) 施用劑型以水溶性粒劑 (SG，嘉磷塞胺鹽)或溶液 (SL，異丙胺鹽)  計

算。 

(2) 施用時最低水量：以使用量最小 400 公升/公頃計算 (參考植物保護

資訊系統之建議使用方法計算得之。 

(3) 主要成分最大施用量 2.87 或 1.494 kg/公頃計算 (參考植物保護資訊

系統之建議使用方法計算得之，嘉磷塞異丙胺鹽之每公頃最大用量為 

7 公升，因此 41%之成品其主要成分為 2.87 公斤/公頃，嘉磷塞胺鹽

之之每公頃最大用量為 2 公升，因此 74.7%之成品其主要成分為 1.494 

公斤/公頃)。 

(4) 成品之皮膚吸收率以 2.2%計算：皮膚吸收率 (如附錄表一)，擬採吸

收率最高數值，以降低風險，因此採人體皮膚之體外試驗皮膚吸收率 

2.2%。 

(5) 稀釋成品之皮膚吸收率以 2.2%計算：稀釋成品之皮膚吸收率 (如附

錄表一)，擬採成品吸收率最高數值，以降低風險，因此採恆河猴對

嘉磷塞成品之體內試驗皮膚吸收率 2.2%。 

(6) 口服吸收率以 20%計算。 

(7) 呼吸吸收率以 100%計算。 

(8) 蒸氣壓以 1.94*10
-7 

(＜5*10
-3

) Pa 計算。 

(9) 以戶外施用計算。 

(10) 施用方法以向下噴灑使用計算。 

(11) 施用器具以背負式器具 (Manual Knapsack) 計算。 

(12) 施用次數以 4 次/年計算。 

(13) 施用間隔以 90 天計算。 

嘉磷塞製劑 防治對象 最大用量 最小使用水量 

嘉磷塞胺鹽水 

溶性粒劑 (SG) 

柑桔、非耕地雜草 2 公升/公頃 600 公升/公頃 

嘉磷塞異丙銨 

鹽溶液 (SL) 

水田畦畔、水生、桃 

樹、枇杷、柑桔、香蕉、

荔枝、茶、梅、梨、番

石榴、葡萄、鳳梨、甘

蔗、檬果、非耕地雜草 

7 公升/公頃 150 公升/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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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一、嘉磷塞之皮膚吸收率(9)
 

 

試驗體系 試驗農藥濃度 稀釋倍數 皮膚吸收率 

In vitro 

兔 95.93% (原體) NA 2.66% 

人類上皮 嘉磷塞異丙胺鹽 36% (成品) 1:133 0.096% 

嘉磷塞 45% (成品) 1:15.6 0.129% 

1:188 0.082% 

嘉磷塞 48% (成品) 1:16.7 0.182% 

1:200 0.0488% 

嘉磷塞 0.11% (成品) 稀釋或未稀釋 2.2%(10) 

In vivo 

恆河猴 原體 NA 1.8% 

成品 1:29 0.8-2.2%
(10)

 



1
1 

 

附件四、嘉磷塞於取食及飲用水暴露風險評估 

 

 
一、 前言 

農產品及動物產品皆為食品重要原料來源，為保障消費者飲食安全，於

農藥登記前皆需以國內取食量資料及國內外殘留試驗資料，估算消費者可能

攝入含有農藥殘留食品風險，此即稱為飲食暴露風險評估。評估方式區分為

長期飲食風險及短期飲食風險，一般來說，長期飲食暴露量不應超過設定之

每日可接受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短期飲食暴露量不應超過設

定之急性參考劑量(acute reference dose, ARfD)，若估算之飲食暴露風險超過

所設定之ADI或ARfD，需立即確認是否有更多數據以進行精細評估，倘無法

取得更多數據或評估後仍有風險疑慮則應進一步採取相關的管理措施。 

二、 長期飲食暴露風險評估 

1. 目前國內採用之嘉磷塞每日可接受攝取量(ADI)為 0.3 mg/kg bw/day，係

採狗長期餵食毒性試驗資料的 NOAEL 值為 30 mg/kg/day，主要評估指

標為糞便性狀改變和增重減少，不確定因子 100。 

2. 長期飲食暴露風險估算之計算公式：農藥之長期取食風險評估方法於國

內及國際上皆採用總量管制，即將所有飲食來源之殘留風險與取食量估

算攝入量再進行加總，以評估人體長期取食暴露風險。依採用的數據型式

分為理論最大每日攝取總量(Theoretical Maximum Daily Intake, TMDI) 及

估算每日攝取總量(Estimated Daily Intake, EDI)，以下列公式計算後需

再以國人體重換算為每日每公斤體重之攝取總量再與 ADI 比較，目前

國內針對一般族群採用 60 kg body weight。 

理論最大每日攝取總量𝐓𝐌𝐃𝐈 (𝐦𝐠/𝐝𝐚𝐲) = ∑(𝑴𝑹𝑳𝒊 × 𝑭𝒊)； 估

算每日攝取總量𝐄𝐃𝐈 (𝐦𝐠/𝐝𝐚𝐲) = ∑(𝑺𝑻𝑴𝑹𝒊 × 𝑭𝒊) 

(MRL：公告容許量、F：平均取食量、STMR：殘留試驗中位數) 

3. 管制界線說明：目前國內的作法於食物來源之農藥取食風險採用

80%ADI管制界線，此範圍殘留風險來自於核准使用農藥的作物，其農

產品可能產生之農藥殘留，其餘20%ADI則為環境及飲用水之暴露來源，

此方式與美國EPA提出的risk cup概念相同。國際上亦有採用食物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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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ADI之作法1，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 225號農藥殘留評

估指引文件說明，由於此評估方式保守，因此超過100%ADI並非表示對

人體直接造成健康風險，後續應再確認是否有更精確的取食量數據、作

物監測殘留資料、加工因子(processing factor, PF)、國內作物施藥面積

比例(percentage of crop treated)及作物進口量佔國內市場的比例

(percentage of crop imported)等資訊進行精細評估，倘無法精細數據以

排除長期取食風險疑慮或精細評估後仍有風險疑慮，則建議啟動相關的

管理措施(如限制擴大使用範圍、刪除部分使用範圍及相關容許量等)。

國際組織(如Codex、歐盟)及農藥管理上軌道的國家(如美國、日本)之管

制界限皆為針對EDI
2。 

4. 長期取食風險評估：係評估每人每日食用含農藥殘留之農產品，長期取

食風險分為以下 2 種不同情境進行評估： 

(1) 情境一：理論最大每日攝取總量(TMDI) 

以國內公告之農藥殘留容許量(Maximum residue limit, MRL)
3進行

評估，此情境假設條件為所有作物皆會施用此農藥，且消費者於所

有作物類別同時吃到含有該類別中容許量最高的食物。數據採用國內

現行公告 MRL 及國家攝食資料庫小類之國民平均取食量，結果顯

示理論最大每日攝取總量(TMDI)為 0.02383  mg/kg  bw/day，佔 

7.94%ADI(表一)。此情境為高度保守之評估，而導致過度高估取食

風險，國際上多不採用此情境作為風險管制依據。若此情境評估結

果高於 ADI 不代表會產生攝食風險，應進行情境二之評估確認風

險疑慮。 

(2) 情境二：估算每日攝取總量(EDI) 

以殘留試驗之數據進行評估，此情境假設條件為所有作物皆會施藥 
 
 

1
此評估方式已相當保守，故有些評估單位並未預留20%予其他來源，如FAO 225號農藥殘留評估

指引文件中評估方式為EDI不可超過ADI。 
2
因TMDI的評估方式為假設每個人每一天於所有的作物類別都食用到含有與容許量相同之殘留

量所產生的風險，這在實際上不太可能發生，故FAO 225號農藥殘留評估指引文件建議採用EDI

為管制界線。 
3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係作為管理農民使用農藥時是否依循登記使用方法的法規管制值，並非消費者於

農藥殘留的實際暴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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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農藥，且消費者於所有作物類別同時吃到含有該類別中殘留量最高

的食物。此情境仍為相當保守之評估，通常導致高估取食風險， 若

評估有取食風險疑慮應進行取食量或殘留數據的精細評估。數據採用

殘留試驗中位數(supervised trials median residue, STMR)
4及國家攝食

資料庫小類之國民平均取食量，結果顯示估算每日攝取總量 

(EDI)為 0.00184 mg/kg bw/day，佔 0.61%ADI (表二)。 

(3) 上述兩種情境之取食風險評估，皆屬相當保守的評估模式，評估結

果顯示遠低於國內 80%ADI 之管制界線，嘉磷塞可排除食物來源

之長期取食風險疑慮，暫無需進行精細評估。 

5. 飲用水長期飲用風險評估： 

(1) 採用之檢測資料為防檢局於2016 及2017 年辦理河川水樣品中高極

性農藥殘留分析方法開發與調查分析計畫，於春秋兩季調查南部農

田區域 8 條河川的藥劑分布情形，共計分析 32 個水體樣品，結果

顯示大部分河川中皆有檢出嘉磷塞，  檢出濃度於  2016 年為

0.000026-0.00137 mg/L，2017 年為 0.000036-0.00111 mg/L。 

(2) 國民每日飲用水量，參考國衛院公開之健康喝水原則，一般族群依

個人體重建議為 30-40 mL/kg，依體重 60 kg 估算每日飲用水量為

1.8-2.4 L/person/day。 

(3) 以國內調查河川水檢出嘉磷塞最高殘留量 0.00137 mg/L 及建議每

日飲水量 2.4 L 估算，結果顯示於飲水來源之估算每日攝取量為

0.00005 mg/kg bw/day，僅佔 0.02%ADI。 

(4) 此情境假設每日飲用水中皆殘留河川水之最高殘留量，且殘留量不

經自來水處理及飲水前煮沸後而消退，為高度保守之評估模式，評

估結果遠低於國內 20%ADI 之管制界線，嘉磷塞可排除於飲用水

來源之長期風險疑慮。 

 

4 STMR為專有名詞，特指來自以優良農業操作之最大施藥劑量(critical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cGAP)產生之殘留試驗中位數，若有食用部位之殘留量應採用食用部位之殘留量。國內早期以

殘留試驗最高值(HR)估算EDI，本報告依國際評估指引當試驗數據足夠時採用STMR，部分作物

場次不足5場次採用HR，動物產品於國內無試驗資料採用MRL保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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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短期飲食暴露風險評估 

1. 短期飲食暴露評估係評估消費者於一日或一餐內大量食用含農藥殘留

之單一農產品或飲用水之暴露風險，以殘留試驗最高值(highest residue, 

HR)
5
 及97.5百分位取食量6計算個別項目之估算短期膳食攝入量

(Estimate of Short Term Intake, ESTI)，目前國內及國際上皆採

100%ARfD為管制界線，但並非所有藥劑皆需進行短期飲食暴露風險

評估，部分藥劑經評估無急毒性疑慮未訂定急性參考劑量(ARfD)時則

不需進行。 

2. 嘉磷塞經評估毒理資料不需建立急性參考劑量(ARfD)，因此毋須進行

短期飲食暴露風險評估。 

四、 農作物監測數據資料 

根據藥毒所在 2012、2014 及 2019 年度的共計 317 件蔬果作物監測結果

顯示嘉磷塞的殘留多為未檢出，只在 1 件柑桔樣品驗出 0.03  ppm 的殘留量 

(容許量為 0.1 ppm)。 

1. 2012 年度檢驗農作物共計 110 件，包括檬果 81 件、葡萄 10 件、鳳梨 

10 件、柑桔 3 件、甜椒 3 件、玉米 3 件，其中只在 1 件柑桔樣品檢出 

嘉磷塞殘留量留量 0.03 ppm (容許量 0.1 ppm)，其餘樣品皆未檢出嘉磷

塞殘留。 

2. 2014 年度檢驗農作物共計 167 件樣品，包括蓮霧 9 件、洋蔥 8 件，馬

鈴薯 9 件、檬果 10 件、竹筍 9 件、洋香瓜 10 件、香蕉 10 件、荔枝 10 件、

紅龍果 10 件、梨 10 件、菜豆 10 件、番茄 10 件、文旦 10 件、葡萄 10 件、

木瓜 10 件、柑桔 10 件、甜柿 10 件、碧玉筍 2 件，皆未檢出嘉磷塞殘留。 

3. 2019 年度 5-6 月檢驗農作物計 40 件樣品，包括鳳梨、梅子、檸檬、檬

果等各 10 件樣品，皆未檢出嘉磷塞殘留。 

 

1
 HR為專有名詞，特指來自以優良農業操作之最大施藥劑量(critical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cGAP)產生之殘留試驗最高值，若有食用部位之殘留量應採用食用部位之最高殘留量。部分作物
及動物產品於國內無試驗資料採用MRL保守評估；飲用水則採用監測數據最高值。 
6
 採用consumer-only之97.5百分數據，唯需注意國內之取食量資料，由於部分作物未有單一項目
的取食資料，目前評估短期攝食風險於第一階段評估先採用類別取食資料代表單一農產品，當短
期攝食風險超過100%ARfD時，則立即進行下一階段評估，確認是否有單一農產品項目之取食資
料，以確認是否無法排除短期取食風險。此外，部分項目之取食樣本數不足60，會先採用最大值
進行評估，也可能使短期攝食暴露量過度高估而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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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嘉磷塞之取食及飲用水暴露風險評估採用最差情境(worst case scenario) 

之保守評估模式，長期飲食暴露風險採用 ADI 為 0.3 mg/kg bw/day 評估，於

情境一(TMDI)及情境二(EDI)與飲水暴露風險總合分別為  7.96% ADI 

0.63% ADI，評估結果顯示無論於何種情境飲食攝入量皆遠低於訂立之 

ADI 值，國內於 3 個年度(2012、2014 及 2019 年)監測數據共檢驗 317 

件蔬果作物，僅 1 件柑桔樣品檢出低於容許量之殘留量，其餘皆未檢出

嘉磷塞；此外，依據毒理資料評估結果此藥劑無需訂立ARfD，故毋須進

行短期飲食暴露風險評估。根據上述評估結果可排除消費者於取食及飲

用水之攝食風險疑慮，目前暫無需進行取食及飲用水之精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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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長期取食風險評估表 (情境一、理論最大每日攝取總量) 

取食類別 作物/動物產品 容許量 
註

 取食量 sub-TMDI 

  (ppm, mg/kg) (kg/person/day) (mg/kg/day) 

米類及其製品 米類 0.1 0.12389 0.00021 

麥類及麵粉類產品 小麥 5 0.05602 0.00467 

雜糧類及其製品 玉米 1.0 0.00377 0.00006 

乾豆類及其製品 大豆 10 0.10426 0.01738 

 葵花籽 7.0   

 小扁豆(乾) 5.0   

 豌豆(乾) 5.0   

 其他乾豆類(小扁 2.0   

 豆、葵花籽、豌    

 豆、大豆除外)    

根莖菜類及其製品 蘆筍 0.5 0.06028 0.00050 

 馬鈴薯 0.2   

果菜類及其製品 甜椒 0.1 0.02432 0.00004 

豆菜類及其製品 毛豆 0.2 0.00369 0.00001 

大漿果類及其製品 大漿果類 0.2 0.03820 0.00013 

小漿果類及其製品 小漿果類 0.2 0.03985 0.00013 

梨果類及其製品 梨果類 0.2 0.03866 0.00013 

 梅 0.1   

柑桔類及其製品 柑桔類 0.1 0.03077 0.00005 

核果類及其製品 核果類 0.2 0.00999 0.00003 

堅果類及其製品 杏仁 1.0 0.00197 0.00003 

甘蔗類及其製品 甘蔗類 0.1 0.00118 0.00000 

茶類 茶類 0.1 0.00751 0.00001 

雞肉及其加工製品 家禽肉品 0.1 0.03049 0.00005 

鴨肉及其加工製品 家禽肉品 0.1 0.00298 0.00000 

鵝肉及其加工製品 家禽肉品 0.1 0.00072 0.00000 

其他家禽類肉類及其

製品 
家禽肉品 0.1 

0.00036 
0.00000 

牛肉及其加工製品 牛肉品 0.1 0.01308 0.00002 

牛肝 牛內臟 2 0.00000 0.00000 

牛腎 牛內臟 2 0.00000 0.00000 

其他牛內臟 牛內臟 2 0.00025 0.00001 

豬肉及其加工製品 豬肉品 0.1 0.07333 0.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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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類別 作物/動物產品 容許量 
註

 

(ppm, mg/kg) 

取食量 

(kg/person/day) 

sub-TMDI 

(mg/kg/day) 

豬肝 豬內臟 1 0.00085 0.00001 

豬腎 豬內臟 1 0.00021 0.00000 

其他豬內臟 豬內臟 1 0.00432 0.00007 

乳品類 牛乳 0.1 0.05330 0.00009 

蛋類及其製品 蛋 0.1 0.03323 0.00006 

理論最大每日攝取總量(TMDI, mg/kg bw/day) 0.02383 
註公告容許量係依據衛生福利部於 108 年 8 月 2 日發布令衛授食字第 10813023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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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長期取食風險評估表 (情境二、估算每日攝取總量) 

取食類別 作物/動物產品 殘留量 

(ppm, mg/kg) 
Basis

註
 

取食量 

(kg/person/day) 

sub-EDI 

(mg/kg bw/day) 

米類及其製品 米類 0.01 HR 0.12389 0.00002  

麥類及麵粉類產品 小麥 0.28 STMR 0.05602 0.00026  

雜糧類及其製品 玉米 0.08 STMR 0.00377 0.00001  

乾豆類及其製品 小扁豆(乾) 0.5 STMR 0.10426 0.00087 

豌豆(乾) 0.5 STMR 

葵花籽 0.395 STMR 

大豆 0.4045 STMR 

其他乾豆類 (小扁

豆、葵花籽、豌

豆、大豆除外) 

0.5 STMR 

根莖菜類及其製品 蘆筍 0.05 STMR 0.06028 0.00005 

馬鈴薯 0.013 HR 

果菜類及其製品 甜椒 0.05 HR 0.02432 0.00002  

豆菜類及其製品 毛豆 0.2 MRL 0.00369 0.00001  

大漿果類及其製品 大漿果類 0.05 STMR 0.03820 0.00003  

小漿果類及其製品 小漿果類 0.01 HR 0.03985 0.00001  

梨果類及其製品 梨果類 0.02 HR 0.03866 0.00001 

梅 0.02 HR 

柑桔類及其製品 柑桔類 0.1 HR 0.03077 0.00005  

核果類及其製品 核果類 0.2 MRL 0.00999 0.00003  

堅果類及其製品 杏仁 0.08 STMR 0.00197 0.00000  

甘蔗類及其製品 甘蔗類 0.1 MRL 0.00118 0.00000  

茶類 茶類 0.1 MRL 0.00751 0.00001  

雞肉及其加工製品 家禽肉品 0.1 MRL 0.03049 0.00005  

鴨肉及其加工製品 家禽肉品 0.1 MRL 0.00298 0.00000  

鵝肉及其加工製品 家禽肉品 0.1 MRL 0.00072 0.00000  

其他家禽類肉類及其

製品 
家禽肉品 0.1 MRL 

0.00036 
0.00000  

牛肉及其加工製品 牛肉品 0.1 MRL 0.01308 0.00002  

牛肝 牛內臟 2 MRL 0.00000 0.00000  

牛腎 牛內臟 2 MRL 0.00000 0.00000  

其他牛內臟 牛內臟 2 MRL 0.00025 0.00001  

豬肉及其加工製品 豬肉品 0.1 MRL 0.07333 0.00013  

豬肝 豬內臟 1 MRL 0.00085 0.00001  

豬腎 豬內臟 1 MRL 0.00021 0.00000  

其他豬內臟 豬內臟 1 MRL 0.00432 0.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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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類別 作物/動物產品 殘留量 
(ppm, mg/kg) 

Basis
註
 

取食量 
(kg/person/day) 

sub-EDI 

(mg/kg bw/day) 

乳品類 牛乳 0.1 MRL 0.05330 0.00009  

蛋類及其製品 蛋 0.1 MRL 0.03323 0.00006  

估算每日攝取總量(EDI, mg/kg bw/day) 0.00184 

 

註：殘留量之數據採用基準，依國際評估指引規範應採用STMR，唯部分項目國內試驗資料不

足故採用HR或MRL。HR為殘留試驗最高值；STMR為殘留試驗中位數；MRL為國內公告容許

量。 

 

 



1  

附件五、嘉磷塞對非目標生物的影響評估 

 

 
壹、對於鳥類水生生物(魚類及水蚤)及蚯蚓的影響 

一、前言 

嘉磷塞對非目標生物造成影響原由，主要有可能因不當使用造成溢出、意外

排放，或嘉磷塞在生產過程、儲存及處理不當流入水生環境中。依據嘉磷塞使用說

明很少直接用於水源地 
(1,7)。且因嘉磷塞的蒸氣壓較低，故不容易發生蒸發擴散 

(1)。

雖然嘉磷塞易溶於水（11,600,000 μg a.i /L）與低辛醇水分配係數[（log Kow 

= - 3.2 到-2.8, - 4.59 到-1.7 
(13) 

]。然而，一旦進入水生環境，嘉磷塞可以快速消散， 

其半衰期從幾天到幾週不等 
(12)，在池塘中半衰期從 1.5 到 3.5 天 

(6)惟溶解在蒸餾水中

並於室溫下，其穩定性較長可達多年 
(1,12)。在田間實際情況，較有可能進入水中

是在藥劑噴灑過程中藥劑的飄散 
(6)，或雨水將嘉磷塞從植物葉子表面淋洗掉流入水

體環境。然而因為它與土壤可緊密結合，對徑流移動不容易 
(1)，讓嘉磷塞的浸出的

可能性非常低，顯示嘉磷塞殘留在水中或移動流佈的情況低，對非目標生物的影響

不高。 

 
二、鳥類毒性： 

1. 嘉磷塞原體對於鳥禽類口服急毒性（14 天）為低毒，餵飼毒性（8 天）為輕毒； 

成品對於鳥禽類口服急毒性為輕毒，生殖毒性（8 週）為輕毒。(參考表一) 

2. 嘉磷塞對鳥類和其他野生動物造成的最大風險是由於棲息地的改變造成的。 

 
表一、嘉磷塞對鳥禽類毒性影響 

 

鳥類/毒性標竿 嘉磷塞原體 嘉磷塞成品 

禽類急毒性 LD50/LC50 (mg/kg, mg ae/kg, ppm) 

鵪鶉，14 天 

Bobwhite quail 

口服急毒 

LD50 ：＞2,000 mg/kg 

(低毒)(10) 

LD50 ：＞2,250 mg/kg 

(低毒) 
(9)

 

LD50：＞3196.3 mg/kg 

(低毒) 
(4)

 

LD50  ： ＞ 1131 mg 

ae/kg-bw (輕毒) 
(4)

 

Glyphosate-trimesium 

嘉磷塞 (三甲基硫鹽) 

口服急毒性: LD50 ：< 

950 mg/kg
(9)

 

鵪鶉/野鴨，8 天 

Bobwhite quail/mallard ducks 

餵飼毒性 

LC50：＞4000 ppm 

(輕毒) 
(4)

 

LC50：＞4640 ppm 

LC5：＞5000 mg/kg (輕

毒)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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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毒性標竿 嘉磷塞原體 嘉磷塞成品 

 
(輕毒) (10) 

LC50：＞4971 mg ae/kg 

(輕毒) 
(4)

 

 

禽類慢毒性 NOEC (ppm) 

生殖毒性 8 週 NOEC：200 ppm
(10)

 Glyphosate-trimesium 

嘉磷塞 (三甲基硫鹽) 

NOEC：712 ppm
(10)

 

 

三、水生生物毒性： 

1. 嘉磷塞原體對於水生魚類急毒性為低毒；成品對於水生魚類急毒性為中等毒

至低毒，水蚤急毒性為中等毒。成品農藥若為中等毒性需標示『飲用水源水

植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區域』。嘉磷塞原體與成品於水生 

（斑馬魚/水蚤）慢毒性為輕毒至低毒。(參考表二) 

2. 嘉磷塞商業配方之表面活性劑部分，特別是 POEA (polyethoxylated tallow 

amine, POEA) 
(3)對魚類急毒性為劇毒至中等毒 (96-h LC50：0.65 and 7.4 mg/L) 

(5)，成品農藥含此 POEA 成分者禁用於水域作物。 

3. 生物濃縮因子(Bio-concentration factor, BCF)，0.5 L/kg (low potential)
(9)。 

 
表二、嘉磷塞對水生毒性影響 

 

水生生物/毒性標竿 嘉磷塞原體 嘉磷塞成品 

水生生物急毒性 LC50/EC50 (mg/L) 

虹鱒：96-h 

Oncorhynchus mykiss 

LC50：140 mg/L (低毒) 
(5)

 

LC50：38 mg/L (中等毒)
(9)

 

LC50：8.2-27 mg/L (中等 

毒-輕毒) 
(5)

 

牙銀漢魚：96-h 

Odontesthes bonariensis 

LC50：163 mg/L (低毒) 
(5)

 - 

孔雀花鱂：96-h 

Poecilia reticulata 

LC50：> 400 mg/L (低毒) 
(5)

 - 

鯉魚：96-h 

Cyprinus carpio 

LC50：620 mg/L (低毒) 
(5)

 LC50：10 mg/L (中等毒) 
(5)

 

條紋鯪脂鯉：96-h 

Prochilodus lineatus 

- LC50：13.7 mg/L (輕毒) 
(5)

 

克林雷氏鯰：96-h 

Rhamdia quelen 

- LC50：7.3 mg/L (中等毒) 
(5) 

尤卡坦食蚊魚：96-h 

Gambusia yucatana 

- LC50：17.8 mg/L (輕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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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毒性標竿 嘉磷塞原體 嘉磷塞成品 

鈍齒兔脂鯉：96-h 

Leporinus obtusidens 

- LC50：>100 mg/L (低毒) 
(5)

 

藍鰓太陽魚：96-h 

Lepomis macrochirus 

 Glyphosate-IPA 嘉磷塞 (異 

丙胺鹽) 

LC50：>2 mg/L (中等毒) 
(9)

 

Fish ：96-h - 1.Glyphosate-IPA   嘉磷 塞 

(異丙胺鹽) 

LC50：>1000 mg/L (低毒) 

(10) 
 

2.Glyphosate-trimesium 

嘉磷塞 (三甲基硫鹽) 

LC50：1800 mg/L (低毒) 
(9) 

(10) 

水蚤 48-hour 

Daphnia magna 

EC50：40 mg/L (中等毒) 
(9)

 EC50：3.0 mg/L (中等毒) 

1. Glyphosate-IPA   嘉磷 塞 

(異丙胺鹽) 

EC50：930 mg/L (低毒) 
(10)

 

2. Glyphosate-trimesium 

嘉磷塞 (三甲基硫鹽) 

EC50：12 mg/L (輕毒) 
(9)

 

藻類 (Algae) Acute 72-h 

Scenedesmus quadricauda 

LC50：4.4 mg/L (中等毒) 
(9)

 - 

搖蚊 midge larvae 28 天 - EC50：16 mg/L 
(8)

 

兩棲動物：24-hour
註

 - LC50：6.6 to 18.1 mg/L 
(2)

 

水生生物慢毒性 NOEC (mg/L) 

虹鱒：7 天慢毒性 

Oncorhynchus mykiss 

NOEC：150 mg/L (低毒) 
(2)

 - 

虹鱒：21 天慢毒性 

Oncorhynchus mykiss 

NOEC：25 mg/L (低毒) 
(2)

 - 

銀鮭：21 天慢毒性 

Oncorhynchus kisutch 

NOEC：130 mg/L (低毒) 
(2)

 - 

胖頭鱥：255 天慢毒性 

Pimephales promelas 

NOEC：25.7 mg/L (低毒) 
(2)

 - 

Fish ：慢毒性 - 1.Glyphosate-IPA   嘉磷 塞 

(異丙胺鹽) 

NOEC：917 mg/L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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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毒性標竿 嘉磷塞原體 嘉磷塞成品 

  (10) 
 

2.Glyphosate-trimesium 

嘉磷塞 (三甲基硫鹽) 

NOEC：50 mg/L (輕毒) 
(9) 

(10) 

水蚤 21 天繁殖毒性 

Daphnia magna 

NOEC：30 mg/L (低毒) 
(9)

 1. Glyphosate-IPA 

NOEC : 455 mg/L
(10)

 

2.Glyphosate-trimesium 

嘉磷塞 (三甲基硫鹽) 

NOEC：1.1 mg/L (中等毒) 

(9) 

藻類(Algae) Chronic 96-h NOEC：2 mg/L (低毒) 
(9)

 - 

註 ：northern leopard frog (Rana pipiens), wood frog (R. sylvatica), green frog  (R. 

clamitans), American toad (Bufo americanus) 

 
四、陸生無脊椎動物： 

蚯蚓毒性：嘉磷塞原體對於蚯蚓急毒性為輕毒至低毒；成品為低毒，以生

殖毒性 28 天原體為中等毒(參考表三)，但因嘉磷塞易被土壤固定住，會被土

壤微生物分解，故對環境中蚯蚓影響不大。 

 
表三、嘉磷塞對蚯蚓毒性影響 

 

蚯蚓/毒性標竿 嘉磷塞原體 嘉磷塞 (三甲基硫鹽) 嘉磷塞成品 

蚯蚓急毒性 LC50 (mg as/kg, ppm) 

急毒性 14 天 LC50 ：＞480 mg LC50 ： ＞ 1000 mg LC50  ： ＞ 5000 

（人工土壤） as/kg (輕毒) 
(10)

 as/kg (低毒) 
(9) (10)

 
 ppm (低毒) 

 LC50：＞5600 mg    

 as/kg (低毒) 
(9)

 
   

蚯蚓慢毒性 NOEC (mg as/kg, ppm) 

繁殖毒性 28 天 NOEC： 

＞ 28.8 mg as/kg 

(中等毒) 
(9)

 

NOEC：28.8 mg/L (中

等毒) (9) 

1.Glyphosate-IPA 

NOEC：28.79 mg 

as/kg (中等毒) 
(10)

 

 
五、文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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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蜜蜂的影響 

一、前言: 

嘉磷塞於過去十年為台灣最重要的除草劑之一，其作用機制為抑制 

EPSP 合成酶，在國內主要使用含量/劑型為嘉磷塞異丙胺鹽 41％ SL、嘉磷塞

胺鹽 74.7% SG、嘉磷塞異丙胺鹽 15.1% SL、嘉磷塞三甲基硫鹽 13.1% SL 

及嘉磷塞異丙胺鹽 1% 液劑等五種樣態加上內含式混合劑-嘉磷氟氯比 33% 

SL，實施方法除了嘉磷塞異丙胺鹽 1% 液劑登記在花卉作物-玫瑰田雜草防

治是以原液噴施外，其餘均須混合水再行噴施在雜草植株上；國內登記作物

包括：柑桔類、茶、枇杷、梅、梨、荔枝、番石榴、葡萄、鳳梨、芒果、香

蕉、水稻及大豆等多種作物，主要對象還是以果樹類作物田之雜草防除，另

外亦登記於非耕作農地雜草之防除，而登記成品之施用濃度介於 1,700-3,034 

ppm 間。 

 

 
二、蜜蜂與除草劑-嘉磷塞使用之關係: 

蜜蜂在農業生態系中，必須應付環境中眾多壓力源，特別是農藥；而農

藥中使用最多也最普遍為除草劑-嘉磷塞(Glyphosate)，在除草的過程中也可

能污染盛花的大花咸豐草、鬼針草等蜜/粉源植物，本文收集國際間已發表之

學術文章探討嘉磷塞的使用對蜜蜂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條列式整理對蜜蜂等

授粉昆蟲之影響評估。 

（ㄧ）嘉磷塞原體對蜜蜂毒性： 

1.口服急毒性 LD50：100 µg a.i./bee(低毒)； 

2.接觸急毒性 LD50：> 100 µg a.i. /bee(低毒)。 

（二）嘉磷塞使用於蜜源植物對蜜蜂可能產生之直接影響 

Abraham(2018)等人將嘉磷塞 360g/L 依推薦濃度(100x)及 2 倍推薦濃度

濕噴於泰國山扁豆(Senna siamea)在 30 x30x30 cm 籠箱中接入蜜蜂（Apis 

mellifera)及無螫蜂(Hypotrigona ruspolii)，24 小時後觀察其死亡率，結果顯

示依推薦濃度(100x,約 3600ppm)對蜜蜂(A. mellifera)及無螫蜂(H. ruspolii) 

死亡率分別是 28%及 23%，但如將施用濃度提高至推薦濃度之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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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phosate 濃度約 7200ppm)則蜜蜂及無螫蜂的死亡率分別上升至 74%及 

77%，查國內登記使用最多之含量劑型為：嘉磷塞異丙胺鹽 41%溶液其中

含嘉磷塞約 30.34%，其施用濃度取最高者約稀釋 100 倍（嘉磷塞約 

3034ppm），如未任意提高使用濃度，目前施用方法顯示嘉磷塞對於蜜蜂直

接之影響（致死率< 28%）不明顯。 

藥液陰乾後對無螫蜂(H. ruspolii)之風險降低：將前述實驗以濾紙 2x2 

cm 面積大小浸泡三種供試藥液後陰乾，投入小罩杯內，再接入無螫蜂， 

24 小時後觀察死亡率，結果顯示推薦濃度無螫蜂死亡率由23%降至10％， 

2 倍推薦濃度無螫蜂死亡率由 77% 降至 19%。顯示供試藥劑在陰乾後對蜂

類之致死率降低明顯，可提供用藥時機之選擇參考（例如：傍晚施藥）。 

（三）、嘉磷塞使用對蜜蜂子脾發育可能的影響評估 

Thompson 等人（2014）將嘉磷塞以 75、150、300 mg/L 三種濃度及

正對照組(芬諾克 75 mg/L)、對照組（清水）噴施於兩間通風良好之溫室

內各有兩箱 4-6 巢片之蜂箱（內含 6000-12000 隻工蜂），將處理組噴施於

鍾穗花屬（Phacelia spp.)上於噴藥後第 7 及 16 天觀察卵、1-2 日齡幼蟲、

4-5 日齡幼蟲及蛹期存活率之影響，結果顯示： 

1. 噴藥後 7 天：各處理組對卵、1-2 日齡幼蟲、4-5 齡幼蟲及蛹之存活率

介於 8 成至 9 成間，無明顯差異。 

2. 噴藥後第 13 至第 16 天：嘉磷塞處理對 1-2 日齡、4-5 齡幼蟲及蛹的存

活率介於 75-80%與對照組無明顯差異，但在正對照組（芬諾克 75mg/L) 

在卵存活率為 20％，1-2 日齡幼蟲為 0％，4-5 齡幼蟲及蛹的存活率為 

15％，與對照組有明顯差異，此試驗結果顯示嘉磷塞在供試三種濃度

對於蜜蜂子脾(Brood)無明顯之副作用發生。 

（四）、嘉磷塞使用對蜜蜂腸道微生物叢豐度改變的影響 

Blot 等人(2019)將嘉磷塞及其主要代謝產物-AMPA ( amino –methyl 

phosphonic acid)以 A.嘉磷塞 1.5mM(210 ppm)、B.嘉磷塞 7.5mM(1080 ppm)、 

C.AMPA1.5mM(140ppm)、D. AMPA7.5mM(700 ppm)、E.嘉磷塞 

1.5mM+AMPA1.5mM、F.嘉磷塞 7.5mM＋AMPA7.5mM、G.CK 等 7 組試 

驗物餵食蜜蜂測試對蜜蜂腸道益生菌包括：乳酸菌（Lactobacillus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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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菲得氏菌（Bifidobacterium spp.）、Snodgrassella alvi 及 Gilliamella apicola

等 4 種益生菌消長之影響，結果顯示嘉磷塞對於乳酸菌有促進數量增加之效

果作用，對比菲德氏菌則影響不明顯，而對 S. alvi 及 G. apicola 則有明顯

降低數量作用，此兩種益生菌為蜜蜂腸道常發現之葛蘭氏陰性菌，可幫助

蜜蜂消化分解果糖、乳糖等醣類，長期而言嘉磷塞可能對蜜蜂具間接亞致死

效應。 

（五）、嘉磷塞對蜜蜂行為的影響 

Zhu（2017）等人研究發現蜜蜂如長時間暴露嘉磷塞可誘導蜜蜂內部

生理作用包括：增進脂肪過氧化作用，同時降低乙烯膽鹼酯酶活性、降低 

β胡蘿蔔素及抗氧化物的產生，因此長時間暴露可能導致蜜蜂學習能力衰

退；另外短期急性大量暴露也會導致蜜蜂短暫性失憶(Herbert, L. T. et al., 

2014; Mengoni, G. C. & Farina, W. M. 2018 )。 

三、結 語 

嘉磷塞原體對蜜蜂口服急毒性和接觸急毒性為低毒等級、嘉磷塞在推薦

使用濃度 75-300 mg/L 下對蜂群中子脾(卵、幼蟲及蛹)未見有不良的影響、但

長期暴露下會影響蜜蜂腸道益生菌的數量，惟嘉磷塞藥液如經風乾或陰乾後

對蜜蜂毒性可大大降低，可見施藥的時間拿捏就相對重要。因此嘉磷塞在正

常的施用濃度狀況下，對蜜蜂行為的影響風險不高，除非任意提高田間使用

濃度且不當施用對蜜蜂才會造成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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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嘉磷塞的環境特性及國內外環境基質調查資料及評估 

一、 前言： 

本文針對嘉磷塞(glyphosate)及其主要代謝物 AMPA(amino methyl phosphonic 

acid)的環境(土壤、水體、水域及田間消散)的環境特性、國內外環境基質中的調

查結果，進行嘉磷塞在本國的環境影響評估。 

 
嘉磷塞的環境特性

土壤降解 
1
 

依農藥綜合資料數據庫(Pesticide Properties DataBase, PPDB)指出，嘉磷塞 

(glyphosate)在實驗室所進行土壤代謝試驗，土壤半衰期為 15 天。而在日本

茨城、大阪、栃木、福島使用沖積土、火山灰土、沉積土等土壤，進行土壤

代謝試驗，土壤半衰期為 1-21 天，不具持續性。嘉磷塞在環境中主要代謝物

amino methyl phosphonic acid (AMPA)  在土壤半衰期為 121.4 天，具持續性。 

水體降解 
2
 

嘉磷塞在水中溶解度為 10500 mg/L，具高溶解度，在 20℃  pH 7 的水中不

會水解，水中光分解半衰期 69 天，水中具中等持續性。嘉磷塞代謝物 AMPA 在

水中溶解度為 1,466,561 mg/L (ppm)，具高溶解度（PPDB） 

水域環境降解 
3
 

嘉磷塞在實驗室所進行試驗，在好氣浸水情況下土壤半衰期為 14.4  天 

(PPDB)。在日本以水田土壤浸水狀態下進行試驗，土壤半衰期介於12-46 天， 

在浸水情況嘉磷塞在土壤不具持續性至中等持續性。在水域環境

( w a t e r - s e d i m e n t  system)代謝半衰期為 74.5 天，在水域環境降解速率中等。

嘉磷塞代謝物AMPA 在水域環境(water-sediment system)代謝半衰期為 132 天， 

在水域環境降解緩慢(PPDB) 

 

 
 

1 土壤降解：指農藥在土壤中濃度減少的過程，一般用半衰期評估其持續性。半衰期<30 天不具

持續性，30-100 天具中等持續性，100-365 天具持續性，>365 天具非常持續性。 
2 水體降解：指農藥在水中濃度減少的過程，一般用半衰期評估其持續性。半衰期<30 天不具持 

續性，30-100 天具中等持續性，100-365 天具持續性，>365 天具非常持續性。 
3 水域環境降解︰指農藥在水-底泥中濃度減少的過程，一般用半衰期評估其持續性。半衰期<30 

天不具持續性，30-100 天具中等持續性，100-365 天具持續性，>365 天具非常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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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消散性 
4
 

在實際田間所進行消散試驗結果為田間消散半量期 23.8 天。在日本進行試

驗田間消散半量期 12-21  天，在實際田間不具環境持續性。嘉磷塞代謝物 

AMPA 田間消散半量期為 419 天，在實際田間具環境持續性。

土壤移動性 
5
 

嘉磷塞之土壤有機碳吸附係數 Koc（organic carbon adsorption coefficent） 

為 884-50,660 mL/g，Kfoc（organic carbon Freundlich adsorption coefficent） 

為 1,600-60,000 mL/g，在日本所進行的土壤吸附試驗 Kfoc 為 61,500-230,000 

mL/g，在土壤中具輕微移動性或不具移動性。嘉磷塞代謝物 AMPA 土壤有

機碳吸附係數 Koc 為 2,002 mL/g，Kfoc 為 1,119-11,100 mL/g，同樣在土壤中

具輕微移動性或不具移動性。 

對土壤生物影響 

根據嘉磷塞的生物濃縮因子 BCF =0.5 顯示其不具生物蓄積性。蚯蚓毒性

LC50 > 5,600 mg/kg 對蚯蚓低毒性。田間施用量 18 kg/ha 時，對土壤呼吸作

用與氮轉換作用無顯著影響，土壤組成物包括生物及非生物且為複雜非均質

之混合物。微生物對肥沃土壤的有機物降解及轉變扮演重要的角色，土壤中不

同微生物族群與分佈會對土壤肥力造成影響，任何長期影響這些生化過程潛勢，

會造成養份循環影響，進而改變土壤肥力。碳與氮轉換發生在所有肥沃土壤，

雖然在不同土壤負責這些過程的微生物族群並不相同，但是轉換路徑的需求是

相同(OECD 217）。嘉磷塞代謝物AMPA 田間施用量120kg/ha 時，對土壤呼吸

作用與氮轉換作用無顯著影響，對土壤微生物無影響（PPDB）。 

 
二、 本國環境調查資料 

防檢局於 2016 及 2017 年辦理台灣地區河川水及底泥樣品中高極性農藥殘留 

分析方法開發與調查分析計畫，於春秋兩季調查南部農田區域 8 條河川（八掌溪、

二仁溪、急水溪、將軍溪、朴子溪、北港溪、鹽水溪及曾文溪）的藥劑分布 

 
 

4 田間消散性︰指農藥在田間濃度減少的過程，一般用半衰期評估其持續性。半衰期<30 天不具

持續性，30-100 天具中等持續性，100-365 天具持續性，>365 天具非常持續性。 
5 土壤移動性︰化學物質藉由水淋洗，揮發，吸附，脫解等過程通過土壤。一般用有機碳吸附係數

(mL/g)評估其移動性。< 15 具非常移動性。15 - 75 具移動性。75 - 500 具中等移動性。500 - 4000 

具輕微移動性。 > 4000 不具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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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分析水體和底泥的農藥殘留，調查結果如下：分析南部區域河川水體 32 

個樣品，結果大部分河川中均檢出嘉磷塞（定量極限，LOQ 為 0.0078 µg/L），嘉

磷塞檢出濃度 2016 年為 0.026-1.37 µg/L (ppb)
6 ，2017 年為 0.036-1.11 µg/L；嘉磷

塞代謝物AMPA 檢出濃度2016 年為 0.06-1.54 µg/L，2017 年為0.08-1.57 µg/L。分

析南部區域河川底泥 32 個樣品，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底泥樣品中均檢出嘉磷 

塞，嘉磷塞之檢出濃度 2016 年為 0.004-0.189 mg/kg，2017 年為 0.002-0.0347 

mg/kg (ppm)；嘉磷塞代謝物 AMPA 檢出濃度 2016 年為 0.003-0.233 mg/kg，2017 

年為 0.002-0.085 mg/kg。 

2019 年度本所採集 2 件台中市(太平區、烏日區)自來水、2 件農業灌溉水(屏 

東縣春日鄉芒果園山泉水、台中市東勢區柑橘園地下水)及 1 件台中市霧峰區地

下水，進行嘉磷塞檢測，5  件水樣皆未檢出嘉磷塞及其代謝物殘留(定量極限， 

LOQ 皆為 0.1 µg/L)。此為初步結果，後續將針對農田土壤及地下水的嘉磷塞進

行調查評估。另採集 10 件果園土壤進行嘉磷塞檢測，10 件土壤皆檢出嘉磷塞及

其代謝物殘留，最高檢出量在台南市官田區芒果園土壤，嘉磷塞及其代謝物檢出量

分別為 1.5 mg/kg 及 1.62 mg/kg。此為初步結果，後續將針對農田土壤及地下水

的嘉磷塞進行調查評估。 

 
三、 國外環境調查資料與評估  

土壤調查資料 

嘉磷塞目前廣泛登記於各國使用，本所收集國外文獻資料，摘要說明目前

國外調查環境基質中嘉磷塞及其代謝物 AMPA 的殘留及評估情形。美國環境

保護署 (US EPA) 設定飲用水中嘉磷塞最高污染物值  
7 

(MCL, maximum 

contaminant level)及最高污染物值目標 
8
(MCLG, maximum contaminant level 

goal)皆為 0.7 mg/L。歐盟曾於 2017 年調查各成員國主要農業耕作地區土壤 

農藥殘留情形，共 317  個表土樣品中，嘉磷塞土壤檢出率為 21％（≥  0.05 

mg/kg），最高濃度為 2 mg/kg。 
 

 

6 
ppb=0.001ppm 

7 
MCL:飲用水允許的最高污染物水準。主要最高污染物水準（MCL）在經濟和技術許可的情況 

下盡量接近最高污染物水準目標（MCLG） 
8 
MCLG:飲用水污染物水準低於此目標則不存在已知或預期的健康風險。MCLG 由美國環境保

護署（USEPA）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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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等人在中國湖南省（紅壤）、東北地區（黑土）和太湖（水稻田土）周

圍地區採集土壤樣品，並從秦淮河（河流底泥）和秦湖（湖底泥）採集底泥

樣品，結果顯示：所有土壤樣品皆檢出嘉磷塞，紅土中濃度為 0.15 mg/kg、 

黑土中濃度為 0.19 mg/kg、水稻田土中濃度為 0.11 mg/kg，而兩種底泥樣品 

皆未檢出嘉磷塞(LOQ 0.04 mg/kg)。 

 

水體調查資料 

Kjaer  等人於 1999–  2003  年在丹麥地下水監測，發現嘉磷塞及其代謝物 

AMPA，地下水中殘留濃量皆< 0.1 µg/L。但在 1988– 1989 年於荷蘭的地表水

中檢出嘉磷塞  0.5–1 µg/L 及 AMPA 6 µg/L。美國地質調查局 (USGS)於

2001-2006 年進行美國主要河流流域的地下水、地表水、土壤樣品中嘉磷塞 

及其代謝物(AMPA)殘留研究。在 873 個地下水樣品中嘉磷塞檢出率 7.79% 

(濃度範圍 0.02-4.7 μg/L)，AMPA 檢出率 15.2% (濃度範圍 0.02-2.6 μg/L)；在 

1,262 個地表水樣品中嘉磷塞檢出率 18.7% (濃度範圍 0.02-427 μg/L)，AMPA 

檢出率 57.4% (濃度範圍 0.02-41 μg/L)；在 193 個土壤樣品中嘉磷塞檢出率 

61.7%  (濃度範圍 0.001-0.476  mg/kg)，AMPA  檢出率 79.8%  ( 濃度範圍 

0.001-0.956 mg/kg)。 

András Székács 等人收集歐洲、美國、亞洲、澳洲等地嘉磷塞和 AMPA 在

地下水和地表水的環境監測資料，顯示嘉磷塞和代謝物 AMPA 在水體中殘留

濃度範圍在北美地區為 0.02-5,200 µg/L 和 0.1-400 µg/L;南美地區為 0.2-700 

µg/L 和 0.1-5,865 µg/L;亞洲(馬來西亞)  為 ND-6.23 µg/L 及 0.34-3.76 µg/L;歐

洲地區為 0.01-386.9 µg/L 和 0.01-47µg/L，而澳洲之嘉磷塞最高濃度為 380 

µg/L (詳如附表一) 。

對土壤微生物影響 

根據 PPDB 的資料，當田間施用嘉磷塞 18 kg/ha 時，對土壤呼吸作用與氮

轉換作用無顯著影響，不會對土壤微生物造成影響。雖有研究指出施用嘉磷塞

可能對叢枝菌根菌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和固氮根瘤菌 (nitrogen 

fixing Rhizobium spp.)等利於植物生長的土壤微生物產生負面影響，但大部分

研究指出依推薦方式使用嘉磷塞，對土壤微生物造成的影響可在短時間恢復

(Van Bruggen 等人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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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論： 

根據我國 2016-2017 年執行台灣地區河川水及底泥樣品調查資料及 2019 年自

來水及農業灌溉水樣品的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河川水水體及底泥樣品均檢出嘉

磷塞及其代謝物 AMPA，檢出濃度分別為 0.026-1.37 μg/L 及 0.06-1.57 μg/L，與國

外調查資料接近或是較國外監測值低;而自來水及農業灌溉水樣品中嘉磷塞及 

AMPA 的檢出率皆低於分析方法的定量極限 0.1μg/L，也遠低於美國環境保護署

所訂定飲用水中嘉磷塞最大 MCL 及 MCLG (0.7 mg/L)。此外，依據國外地下水

資料及嘉磷塞具有高土壤有機碳吸附係數評估，嘉磷塞進入地下水的風險低，而

在我國初步實際檢測地下水樣品，尚未檢出有嘉磷塞及其代謝物殘留，本國地下水

受嘉磷塞污染的風險低。根據 2019 年少量農田土壤樣品的嘉磷塞及其代謝物調查

結果與國外土壤調查結果相近，將持續追蹤不同縣市地區農田土壤的嘉磷塞含量

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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